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604號

原      告  胡碧嬌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信村律師

被      告  李梅桂 

0000000000000000

            徐玉娟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童翠芬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5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徐玉娟應給付原告美金108,698元，及自民國112年2月3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減縮部分除外）由被告徐玉娟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因不動產之物權或其分割或經界涉訟者，專屬不動產所在

地之法院管轄。其他因不動產涉訟者，得由不動產所在地之

法院管轄，民法第10條第1、2項定有明文。所謂其他因不動

產涉訟，係指因不動產之物權或其分割或經界以外，與不動

產有關之一切事項涉訟者而言（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15

5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就坐落雲林

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買賣關

係已經撤銷，依不當得利及共同侵權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

訟，而系爭土地位在本院轄區內，是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管

轄權。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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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2、3、7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原

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美金125,04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嗣於民國113年8月15日準備程

序期日減縮聲明為：㈠被告李梅桂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

同）3,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美

金108,69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上開第㈠、㈡項之給付，於任

一被告為給付後，其他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同免責任（見本院

卷第397頁），核原告上開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係本

於同一不當得利、侵權行為法律關係之基礎事實，尚不甚礙

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原居住在高雄市，但在30幾年前往美國，目前居住於美

國加州庫比蒂諾市，原告於民國105年在庫比蒂諾市教會認

識被告徐玉娟，當時原告並不知道被告徐玉娟係被告李梅桂

之女，而被告徐玉娟在與原告交往閒談中得知原告頗有積

蓄，竟意圖為被告不法所有以欺罔之方式使原告陷於錯誤，

致原告受騙以偏離市價顯不合理之價金購買系爭土地。

　㈡109年8、9月間，被告徐玉娟利用原告在美國居住30多年，

對臺灣各鄉鎮地區地理位置已然不熟悉之機會，向原告佯

稱：GOOGLE將在雲林縣斗六市工業區購買土地，附近的地價

將大有漲幅，其認識一位老婆婆有一塊土地在附近是建地可

供建築，已有7、8位友人集資欲向老婆婆購買，原告可以每

坪60,000元購買50坪土地共3,000,000元，且以後退休也可

在該處建屋居住並傳福音等語（下稱系爭言論）。被告徐玉

娟鼓吹土地很好，催促儘快買入，致原告陷於錯誤，遂以美

金104,850元向該名老婆婆（嗣後查明該名老婆婆即是被告

李梅桂）購買50坪土地，價金分別於109年9月28日、109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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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月20日、109年10月23日匯美金10,000元、90,000元、4,85

0元至被告李梅桂之臺灣銀行斗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下稱系爭帳戶）。另被告徐玉娟要求相關費用，於109年9

月16日代收訂金美金10,000元，109年9月22日收取仲介費6,

698元，108年10月2日收取仲介費美金2,500元，110年2月9

日收取性質為代書費之產權費美金1,000元，以上支付土地

價金美金104,850元、相關費用美金20,198元，共計美金12

5,048元。原告已付清上開款項，被告徐玉娟並稱可包辦過

戶登記手續等語，故關於系爭土地過戶之事均由被告徐玉娟

一手包辦處理，系爭土地乃於110年1月6日以買賣為原因移

轉所有權至原告名下。

　㈢系爭土地過戶手續辦畢後，被告徐玉娟將土地所有權狀交給

原告，原告始知被告徐玉娟口中所稱之土地實際地號為雲林

縣○○鄉○○段000000地號，但原告因離開臺灣已久，根本

不知道元長鄉與斗六市間距離為何，直至111年初住在臺灣

的表姨知道原告在臺灣有購買土地，遂要表姨的孫子即訴外

人黃清賢去查明土地狀況，至此原告始知系爭土地坐落的元

長鄉距離斗六市甚遠。原告為此打電話詢問相關人員，最終

問得證人即雲林縣北港鎮地政事務所（下稱北港地政）登記

課長蔡坤蒼，方知道系爭土地為農業用地，根本不能建築。

　㈣原告於今年即111年1月底向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下稱斗

六地政）申請系爭土地登記資料，看到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上

出賣人即被告李梅桂之地址與被告徐玉娟同址，內心懷疑被

告徐玉娟當初口中所指「老婆婆」是否為被告徐玉娟之母

親，查詢後果然證實被告為母女關係，並再請教證人蔡坤蒼

後得知系爭土地每坪至多不超過15,000元，原告始知受騙。

　㈤被告母女都知道系爭土地是農業區土地，卻以建地價格出

售，要屬共同詐欺，系爭土地每坪至多1萬多元價格，被告

卻以每坪6萬多元出售與原告。

　㈥原告向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下稱雲林地檢署）提告被告涉

犯詐欺罪，經雲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398號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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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處分，原告不服提起再議，臺灣臺南高等檢察署臺南分署

認再議有理由將該案發回續查。

　㈦原告因遭詐騙而為意思表示，爰以本件起訴狀之送達作為撤

銷買賣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又被告共同詐欺原告，為此，

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李梅桂應返還3,000,000元，

並依共同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美金108,698

元。

　㈧並聲明：

　⒈被告李梅桂應給付原告3,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美金108,69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上開第⒈、⒉項之給付，於任一被告為給付後，其他被告於

給付範圍內同免責任。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土地原為被告李梅桂所有，109年10月7日訂定土地買賣

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以3,000,000元出售與原告，

土地之買賣價格並非如原告起訴狀所稱為美金125,048元。

又系爭買賣契約已履約完畢，事隔2年多，原告才反悔稱是

遭欺罔才購買系爭土地，實則當初在出賣土地時，就土地位

置、面積、價格均經雙方合意，何來欺騙之理。

　㈡被告李梅桂否認有施以詐術，再者，原告主張在105年間就

受詐術欺騙，卻在多年後以思及過往種種為由提起本件訴

訟，主張受詐欺撤銷系爭買賣契約，顯逾民法規定之1年除

斥期間，自不得以受詐欺為由撤銷買賣之意思表示。

　㈢被告李梅桂自始就有表明系爭土地是農地，從未掩蓋土地是

農地一節，也從未向原告偽稱土地是建地，承辦代書即證人

童翠芬亦知悉此事。

　㈣價金3,000,000元是由被告徐玉娟與原告所議定，當時也有

其他人欲向被告李梅桂購買系爭土地，但被告徐玉娟表示在

美國有朋友出價3,000,000元，被告李梅桂始同意以此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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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系爭土地。

　㈤系爭土地早期是農地，被告李梅桂曾收到政府機關通知可變

更為建地，但當時並未去辦理變更，至出賣予原告時，系爭

土地仍是農地。被告徐玉娟當時與原告間之商議過程，被告

李梅桂全未參與，被告李梅桂亦不知原告有無查證過地目及

行情，但原告既然願意購買系爭土地，顯然係同意接受土地

狀況。又被告李梅桂在出售系爭土地前就曾囑咐被告徐玉娟

買賣必須誠實，必須將系爭土地為農地一事如實告知買方，

被告李梅桂從無欺騙隱瞞系爭土地為農地。況且原告向雲林

地檢署提告被告涉犯詐欺罪，經雲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

度偵字第398號為不起訴處分。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80、233、263-264、352、398-399

頁）：

　㈠原告與被告李梅桂於109年10月7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原告

以3,000,000元購買被告李梅桂所有系爭土地，雙方並於110

年1月6日辦理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名下。

  ㈡被告李梅桂、徐玉娟為母子關係，原告自30幾年前即前往美

    國，原告與被告徐玉娟商議購買系爭土地時，原告人在美國

    ，被告李梅桂人在臺灣。

  ㈢原告為購買系爭土地已支付與被告李梅桂價金3,000,000

元，每平方公尺單價約為18,150元(計算式：3,000,000元÷1

65.29平方公尺)。

　㈣原告為購買系爭土地已支付予被告徐玉娟相關費用美金20,1

98元，並依被告徐玉娟之指示，分別於109年9月28日匯款美

金10,000元、於109年10月20日匯款美金90,000元、於109年

10月23日匯款美金4,850元予被告李梅桂以支付購買系爭土

地之價金3,000,000元，以上共計美金125,048元(計算式：

(20,198元+10,000元+90,000元+4,850元=125,048元)。

  ㈤系爭買賣契約之當事人為原告與被告李梅桂，被告徐玉娟並

非系爭買賣契約之當事人，原告於111年11月1日提起本件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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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起訴狀繕本於112年2月3日合法送達被告徐玉娟(見本院

卷第125頁委任狀)、於111年11月7日送達被告李梅桂(見本

院卷第51頁送達證書)，原告行使民法第92條第1項受詐欺撤

銷意思表示，係以被告李梅桂為相對人。

  ㈥系爭土地屬雲林縣元長鄉都市計劃農業區土地，111年1月之

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平方公尺950元。

  ㈦雲林縣鄉鎮區域圖如本院卷第255頁所示，元長鄉與斗六市

並未相鄰。

　㈧系爭土地於現行不動產市場條件評估價值為528,928元，兩

造同意匯率按新臺幣32.35元兌換1美元計算，則系爭土地價

值為美金16,350元(計算式：528,928元÷32.35=16,350.17

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㈨如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有理由，則原告之損害數額

    為美金108,698元(計算式：125,048元-16,350元=108,698元

    )。

  ㈩如原告的請求有理由，兩造同意法定遲延利息自112年2月3

日起計。

  原告與被告徐玉娟於111年7月10日有如本院卷第345-352頁

勘驗筆錄所示之對話。

四、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64、399頁）：

  ㈠原告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是否

已逾除斥期間？

  ㈡原告主張被告徐玉娟故意告以系爭言論詐欺原告，是否有

據？被告李梅桂有無隱匿系爭土地為農地之事實？

  ㈢原告得否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

  ㈣原告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李梅桂返還3,000,000元及法

定遲延利息，是否有據？

  ㈤原告依民法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美金108,698元及

法定遲延利息，是否有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未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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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斥期間：

　⒈按表意人撤銷其因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應於發見詐欺後

一年內為之，民法第93條前段定有明文。該項期間係法定除

斥期間，其時間經過，撤銷權即告消滅，縱未經當事人主張

或抗辯，法院亦應依職權予以調查審認，以為判斷之依據

（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3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其與被告李梅桂於109年10月7日簽訂系爭買賣契

約，約定以3,000,000元購買系爭土地，系爭土地於110年1

月6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名下等情，有系爭土地登

記第一類謄本暨異動索引、土地登記申請書、印鑑證明、匯

款單據、不動產買賣契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7-37、83-

8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可認屬實。

至原告主張其於111年間始知悉系爭土地為農業用地，不能

供建築使用，其將撤銷之意思表示載明於起訴狀，並以起訴

狀繕本之送達，撤銷系爭買賣契約等語，則經被告否認，辯

稱：原告已逾民法規定之1年除斥期間，不得撤銷等語。

　⒊經查，證人蔡坤蒼到庭具結證稱：有印象原告撥打電話給

我。他說他買了一塊土地，想知道是建地還是農地，原告有

告訴我名字，因為要告訴我個資我才能幫他查，他的名字是

胡碧嬌。原告跟我說地號，即本件系爭土地，他問系爭土地

能否蓋房子，我查詢地籍資料後，分區及使用地類別都是空

白，地政事務所不會有資料，研判是都市計畫內的土地，所

以請他詢問元長鄉公所等語(見本院卷第228頁)。

　⒋證人即雲林縣元長鄉公所(下稱元長鄉公所)建設課技士莊武

諺到庭具結證稱：原告有打電話給我，他說他住在美國，有

土地相關的事情想要請教我，他跟朋友接洽介紹一塊土地，

他問那塊土地能否蓋房子，他有給我地號，請我查詢，是系

爭土地，我說這是都市計劃土地，土地使用分區是農業區，

如果要蓋廠房或房子是不太可能。他有問能否去作土地變

更，我跟他說是農業區，就我所知依照相關規定不太可能變

更成建地等語(見本院卷第229-2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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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⒌查證人蔡坤蒼、莊武諺均為公務員，與兩造無利害關係，並

已具結擔保證言憑信性，衡情應無虛偽證述之必要，應可採

信。依上開證人蔡坤蒼、莊武諺之證詞，並參諸卷附之電話

撥打紀錄(見本院卷第205-208頁)，原告於111年1月16日、

同年月17日致電北港地政，於111年2月6日致電元長鄉公

所，堪認原告確曾於上開日期向北港地政及元長鄉公所之公

務人員查詢系爭土地事項。原告並於111年1月17日調取系爭

土地第一類謄本，有北港地政113年2月27日北地三字第1130

001212號函檢送之查詢申請紀錄可參（見本院卷第211-215

頁）。綜合上開證據調查結果可知，兩造間簽訂系爭買賣契

約之時間固為109年10月7日，然原告於000年0月間始知悉系

爭土地地目為農業用地，不能供建築使用，並於111年11月1

日提起本訴（見本院卷第9頁），起訴狀繕本於111年11月7

日送達被告李梅桂(見本院卷第51頁)，未逾民法第93條規定

之1年除斥期間。

  ㈡原告主張被告徐玉娟故意告以系爭土地係建地可以建築等語

詐欺原告，應屬有據；惟依原告所舉之事證，尚不能證明被

告李梅桂有隱匿系爭土地為農地之事實：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

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

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第345條第

1、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

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

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

第92條第1項亦有明文。再按民法上之詐欺，必詐欺行為人

有使他人陷於錯誤之故意，致該他人基於錯誤而為不利於己

之意思表示者始足當之。倘行為人欠缺主觀之詐欺故意，縱

該他人或不免為錯誤之意思表示仍與詐欺之法定要件不合，

無容其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意思表示之餘地（最高

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另按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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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

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96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徐玉娟故意告以系爭言論，被告李梅桂隱匿系

爭土地為農地，均致原告陷於錯誤，以建地之價格向被告李

梅桂購買系爭土地等情，業據其提出網路地籍圖、實價登錄

查詢、錄音光碟暨譯文為證（見本院卷第219-221、301-309

頁），然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被告徐

玉娟故意告以系爭言論、被告李梅桂隱匿系爭土地為農地，

致原告陷於錯誤而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及交付價金等事實，負

舉證之責。

　⒊原告於109年10月7日與被告李梅桂訂立系爭買賣契約，每平

方公尺單價約為18,150元，總價為3,000,000元，原告已陸

續給付被告李梅桂價金3,000,000元之事實，有系爭買賣契

約、匯款單據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5-37、83-85頁），被

告李梅桂對於上開事實，亦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㈢、

㈣)，是原告已依系爭買賣契約給付被告李梅桂買賣價金3,0

00,000元，應可認定。次查系爭土地登記簿謄本記載系爭土

地之使用地類別為空白，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記載系爭土地

編為農業區用地(見本院卷第119頁)。復依證人莊武諺具結

證稱：系爭土地使用分區是農業區，要蓋廠房或房子是不太

可能，依照相關規定不太可能變更成建築用地等語(見本院

卷第229-230頁)，顯然系爭土地於兩造訂約時，屬無法供建

築使用之土地。

　⒋復依本院勘驗原告所提錄音光碟，原告與被告徐玉娟於111

年7月10日有如下之對話：被告徐玉娟：「我先跟你講，這

塊地絕對是可以蓋的，而且我跟你講田地我都問過我買的那

個桃園的地，先跟你講先跟你講清楚，不然我們今天要跑三

個地方。」原告：「我可不可以先問你個問題。」被告徐玉

娟：「沒有沒有我先講，因為你找人去打聽是錯誤的，我妹

妹這兩天19號我們台北的都更開完會，創那個車位。」原

告：「你上次不是，你上次不是跟我說我那個地可以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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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蓋房子嗎？」被告徐玉娟：「是。」原告：「那這個

話是誰告訴你的。」被告徐玉娟：「我妹妹告訴我的。」原

告：「你妹妹告訴你可以變更的。」被告徐玉娟：「對。」

原告：「可是賣房子的人是李梅桂阿。」被告徐玉娟：「因

為李梅桂是我媽媽當然是我妹妹在代言，我媽媽不認識字，

小姐我跟你說過了，他不認識字。」原告：「所以可以變

更。」被告徐玉娟：「我沒有騙你，我騙你幹甚麼。」原

告：「所以可以變更可以蓋房子全部都是你妹妹。」被告徐

玉娟：「可以。」原告：「Ok。」被告徐玉娟：「我跟你說

民國60年，一次叫我們去變更，民國90年一次叫我們去變

更，變更就變建地，就要扣稅扣很多，我媽媽不要。」原

告：「那我問你啦。」被告徐玉娟：「過程先讓我講，我講

給你聽你就了解，你安靜，不然要怎麼處理事情，你不要擔

心我不是騙子我不是壞蛋，大家認識這麼久，我也希望你能

賺錢，咱說真的。」原告：「我現在不想賺了啦我現在不想

賺了啦。」被告徐玉娟：「聽我講，不是啦，不是賺不賺，

我不是說我希望嗎，賺不賺那是你的事情，我已經說是我希

望，我沒有要害你，不要老說我要害你，騙子啦，有的沒

的，要先問，我跟你講我妹妹19號後會回去斗六，會去斗六

市政府翻出這個案件，你記不記得我桃園有買地，對不對，

那我專程問我桃園的地主，我說，因為我妹妹跟我說我也在

求證阿，因為我也有丟錢進去對不對，我說農地可以分割

嗎，他說可以，一定要750坪就是要一分多地才可以分割，

那我說幾10坪幾10坪分割是甚麼，他說都市計畫的才能

分。」原告：「OK，那我就等你妹妹去查。」被告徐玉娟：

「那你就等一下，他還沒回去斗六，在處理都更的事情，在

處理都更的事情，我有跟秀儀說，叫他稍等一下。」原告：

「當初要賣給我那個房價的價錢是誰決定的那個房價。」被

告徐玉娟：「那個價錢是因為之前有，桃園有人一批人下來

一個女的帶來的，跟是聽我妹妹這樣講，6萬塊要跟我們

買，所以那6萬是這樣來的。」原告：「OK。」被告徐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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娟：「那時候，先聽我講，為什麼我媽媽沒賣，因為她整批

都要買，我媽媽不想要賣。」原告：「那個合同。」被告徐

玉娟：「我妹妹有跟我說，今天這麼煩，他說媽媽做事情做

不對，整個都賣掉好幾千萬他不賣，要割那一小塊。」原

告：「我問過所有斗六的我問過所有斗六的官方大家都說那

個不能變更。」被告徐玉娟：「不是啦，可以啦，跟你說，

我現在查出來給你看，他上面也可以放房子，可以。」原

告：「那個價錢，當初我要買的時候是李梅桂決定的嗎，還

是你妹妹決定的。」被告徐玉娟：「我妹妹決定的，是因為

有桃園的人來要買，買6萬，我一直跟你說人要來買，買6

萬，我才跟他說5萬可以，他說不行人要來買6萬，所以才賣

6萬是這個原因，價錢是這麼來的。」原告：「那李梅桂你

的媽媽知道她賣這個價錢嗎？」被告徐玉娟：「他知道阿，

錢都匯到我媽那裏他怎麼會不知道，要來買的人都嘛知道怎

麼會不知道哩。」原告：「所以我的錢是匯到妳媽媽的戶

頭。」被告徐玉娟：「李梅桂李梅桂李梅桂，我媽媽我跟你

說她真的不識字，我妹妹在處理。」原告：「我現在想知道

說那個房子那個地，我要把錢拿回來，那個地我不要了可不

可以。」被告徐玉娟：「不是這樣嘛，要等我媽媽整片賣出

去，一起賣。」原告：「要甚麼時候？」被告徐玉娟：「我

怎麼會知道勒。」原告：「你聽我說，我現在很欠錢，因為

我…。」被告徐玉娟：「去貸款阿。」原告：「我貸不出

來。」被告徐玉娟：「有買賣合約你也不能這樣，我又不是

給你騙錢。」原告：「你那旁邊的地，沒有人賣到那個程度

啦。」被告徐玉娟：「NONONONO，你自己不知道，要現場去

看，那隔壁有人蓋別墅。」原告：「我跟你講喔，我跟官

方，官方不是一般的官方喔，是很官方在上面的人，人都跟

我說不能變更，也不能蓋房子，什麼都不行，這個人不是簡

單的人物，他已經是很大的一個官員，我不會騙你，他說不

能蓋房子也不能變更，甚麼都不行。」被告徐玉娟：「沒問

題，可以放房子在上面的。」原告：「人家都告訴我不能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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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也不能蓋房子。」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

345-352頁）。

　⒌自兩造上開對話觀之，原告數度詢問系爭土地可否供建築使

用，並向被告徐玉娟表示依其所詢資訊，系爭土地不能辦理

變更為建築用地，被告徐玉娟則多次強調，被告李梅桂所出

售之系爭土地可變更為供興建房屋使用之土地，且其本身也

有向被告李梅桂購買土地，計畫一併轉售獲利，而代理被告

李梅桂處理系爭土地出售事宜之人為被告徐玉娟之妹等情。

據此，應可推知原告於訂約時，係以可供建屋為目的購買系

爭土地，被告徐玉娟亦有向原告擔保系爭土地可供興建房屋

使用。復依估價報告書所示，系爭土地於現行不動產市場評

估價值為528,928元，換算每平方公尺地價只3,200元，而與

系爭土地同段之住宅區用地，依照實價登錄價格每平方公尺

地價落在4,840元至10,588元間，有張江水不動產估價師事

務所113年7月4日113-JSI-000000號函檢送之估價報告書、

網路地籍圖、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查詢資料、土地使用分區

證明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9-221、249、375頁，估價

報告置於卷外）。原告若非以建屋之目的而購買，何須以高

出市價近六倍之價格購買不能供建築使用之農地。以上證

據，足證原告購地之初，即以系爭土地可興建房屋為目的，

而被告李梅桂亦係以建地之高價出售系爭土地與原告，殆無

疑義。

　⒍經本院以上情詢問證人即被告徐玉娟之妹徐玉芳，據其具結

證稱：我不懂土地買賣交易，完全沒有土地買賣交易經驗，

我不清楚系爭土地買賣之過程，當時我在臺北帶外孫女。關

於「系爭土地之地目可否變更？可否建築房屋使用？可變更

為何種地目？」等問題，我完全不了解，我沒有這方面的專

業知識。我沒有跟被告徐玉娟說過系爭土地可以變更為建

地，或可以建築房屋使用。我沒有和被告徐玉娟說有人表示

要出1坪6萬元購買系爭土地。我沒有去斗六市公所、地政事

務所或雲林縣政府詢問系爭土地之地目可否辦理變更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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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本院卷第341-344頁），本院審酌證人徐玉芳為被告徐

玉娟之妹，關係密切，應無甘冒偽證罪之風險而刻意偏袒原

告之必要，其證詞堪值採信。依證人徐玉芳所述，實無被告

徐玉娟所言由證人徐玉芳代理被告李梅桂出售系爭土地並向

斗六市公所或雲林縣市政府申請地目變更之事實，足見被告

徐玉娟向原告聲稱系爭土地可變更為建地等語，誠然不實。

且依證人即代書童翠芬具結證稱：我把系爭買賣契約以國際

郵件方式寄給被告徐玉娟，請她讓買方簽名之後再寄回來給

我，我有告知被告徐玉娟系爭土地是農地等語(見本院卷第2

61頁)。足認被告徐玉娟於系爭買賣契約簽立前，已明知系

爭土地為農地，且無申請變更地目為建地一事，卻故意告知

原告不實資訊，聲稱系爭土地可供興建房屋，致原告陷於錯

誤而購買系爭土地之詐欺情事存在。

　⒎惟按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

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

原告主張遭被告共同詐欺等語，被告李梅桂辯稱：系爭土地

之價格3,000,000元是我定的，我跟被告徐玉娟說系爭土地

賣給別人要照實講，要良心講話，種田用的地要老實跟人家

說等語(見本院卷第344頁)。本件雖可認原告係受詐欺而為

購買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然詐欺係由第三人即被告徐玉娟

所為，原告就被告李梅桂有何對原告詐欺、或有何明知或可

得而知被告徐玉娟施用詐術之具體情事均未予指明，亦未提

出任何證據以佐其說，僅空言泛稱被告為母女關係，均知悉

系爭土地是農業區土地，卻以建地價格出售，要屬共同詐欺

等語，自無從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系爭買賣契

約。

  ㈢原告既不得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

示，則原告依撤銷後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李梅桂返

還已付價金3,000,000元，亦屬無據。

  ㈣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徐玉娟給付美金108,69

8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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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

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造意

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

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損害賠償之債，以

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

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

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

48年度台上字第481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基於同一原因

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

受之利益，民法第216條之1亦有明定。是債權人因同一原因

事實而受有損害及利益時，自應於損害中先扣除所受之利

益，於扣除後，若仍有損害時，債務人始負賠償責任。末按

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

　⒉原告主張因被告共同侵權行為致其受有損害，損害數額為美

金108,698元等語。經查：被告徐玉娟於系爭買賣契約簽立

前，明知系爭土地為農地，亦無申請變更地目為建地一事，

卻告知原告系爭土地可供興建房屋，致原告陷於錯誤而購買

系爭土地等情，已如上述，堪認被告徐玉娟故意以上開背於

善良風俗方法詐欺原告，致原告受有財產上之損害，而構成

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侵權行為，原告自得依前開規

定請求被告徐玉娟賠償其損害。本件原告為購買系爭土地已

支付予被告徐玉娟美金20,198元，支付予被告李梅桂美金10

4,850元，有原告提出之匯款單據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

3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又系爭土地

之市值為528,928元，有張江水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113年7

月4日113-JSI-000000號函檢送之估價報告書可參（見本院

卷第375頁，估價報告置於卷外），兩造均同意系爭土地價

值美金16,350元(見不爭執事項㈧)，是原告基於同一原因事

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扣除所受利益後，原告所受之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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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為美金108,698元(計算式：美金20,198元+美金104,850

元-美金16,350元=美金108,698元)。是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徐玉娟賠償其美金108,698元，應屬有據。

　⒊原告另主張被告李梅桂與被告徐玉娟為母女關係，被告李梅

桂亦知悉系爭土地是農業區土地，卻以建地價格出售，被告

共同實施詐欺行為，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然經被告

李梅桂否認，並以前詞抗辯。觀之原告與被告徐玉娟於111

年7月10日之錄音對話，及證人徐玉芳、童翠芬之上揭證

詞，雖可證明被告徐玉娟有告知原告系爭土地不實資訊之詐

欺情事存在，致原告陷於錯誤向被告李梅桂購買系爭土地，

然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李梅桂曾參與且知悉上開詐欺情事，難

以此遽認被告李梅桂與被告徐玉娟有何共同詐欺行為。原告

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李梅桂有共同詐欺之行為，則其

主張被告李梅桂亦應依共同侵權行為之規定負連帶損害賠償

責任，尚難採取。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

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

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徐玉娟之前開

請求，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則依前揭法律規

定，原告就被告徐玉娟應給付之金額部分，得請求自催告時

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兩造同意法定遲延利息自112年2月

3日起算（見不爭執事項㈩），從而，原告併請求被告徐玉

娟自該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

息，自屬有據。

  ㈥至於原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後之翌日113年9月26日表示言詞辯

論庭期當日筆錄所載訴之聲明與其先前主張不同等語（見11

3年9月26日公務電話紀錄單），然原告於113年8月15日準備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5



程序期日表明訴之聲明如前所述，嗣於113年9月18日提出民

事辯論意旨狀於訴之聲明欄記載被告應給付美金125,048元

及自最後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上開

金額如其中一名被告為給付，另名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

義務等語（見本院卷407頁），本院乃於113年9月25日言詞

辯論期日行使闡明權，令原告敘明之，經原告變更聲明內容

為與前述113年8月15日準備程序期日所聲明之內容相同，並

載明於該次言詞辯論期日筆錄中，復經原告為充分之攻擊防

禦及完全之辯論，是有關訴之聲明要無原告所指言詞辯論筆

錄記載之聲明有誤之情形，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徐玉娟給

付美金108,698元，及自112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

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事證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

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均無影

響，爰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碧蓉

　　　　　　　　　 

　　　　　　　　　            法  官  李承桓 

　　　　　　　　　

　　　　　　　　　            法  官  林珈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宛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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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604號
原      告  胡碧嬌  


訴訟代理人  陳信村律師
被      告  李梅桂  


            徐玉娟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童翠芬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徐玉娟應給付原告美金108,698元，及自民國112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減縮部分除外）由被告徐玉娟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因不動產之物權或其分割或經界涉訟者，專屬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其他因不動產涉訟者，得由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民法第10條第1、2項定有明文。所謂其他因不動產涉訟，係指因不動產之物權或其分割或經界以外，與不動產有關之一切事項涉訟者而言（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155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就坐落雲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買賣關係已經撤銷，依不當得利及共同侵權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而系爭土地位在本院轄區內，是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原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美金125,04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嗣於民國113年8月15日準備程序期日減縮聲明為：㈠被告李梅桂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美金108,69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上開第㈠、㈡項之給付，於任一被告為給付後，其他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同免責任（見本院卷第397頁），核原告上開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係本於同一不當得利、侵權行為法律關係之基礎事實，尚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原居住在高雄市，但在30幾年前往美國，目前居住於美國加州庫比蒂諾市，原告於民國105年在庫比蒂諾市教會認識被告徐玉娟，當時原告並不知道被告徐玉娟係被告李梅桂之女，而被告徐玉娟在與原告交往閒談中得知原告頗有積蓄，竟意圖為被告不法所有以欺罔之方式使原告陷於錯誤，致原告受騙以偏離市價顯不合理之價金購買系爭土地。
　㈡109年8、9月間，被告徐玉娟利用原告在美國居住30多年，對臺灣各鄉鎮地區地理位置已然不熟悉之機會，向原告佯稱：GOOGLE將在雲林縣斗六市工業區購買土地，附近的地價將大有漲幅，其認識一位老婆婆有一塊土地在附近是建地可供建築，已有7、8位友人集資欲向老婆婆購買，原告可以每坪60,000元購買50坪土地共3,000,000元，且以後退休也可在該處建屋居住並傳福音等語（下稱系爭言論）。被告徐玉娟鼓吹土地很好，催促儘快買入，致原告陷於錯誤，遂以美金104,850元向該名老婆婆（嗣後查明該名老婆婆即是被告李梅桂）購買50坪土地，價金分別於109年9月28日、109年10月20日、109年10月23日匯美金10,000元、90,000元、4,850元至被告李梅桂之臺灣銀行斗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另被告徐玉娟要求相關費用，於109年9月16日代收訂金美金10,000元，109年9月22日收取仲介費6,698元，108年10月2日收取仲介費美金2,500元，110年2月9日收取性質為代書費之產權費美金1,000元，以上支付土地價金美金104,850元、相關費用美金20,198元，共計美金125,048元。原告已付清上開款項，被告徐玉娟並稱可包辦過戶登記手續等語，故關於系爭土地過戶之事均由被告徐玉娟一手包辦處理，系爭土地乃於110年1月6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所有權至原告名下。
　㈢系爭土地過戶手續辦畢後，被告徐玉娟將土地所有權狀交給原告，原告始知被告徐玉娟口中所稱之土地實際地號為雲林縣○○鄉○○段000000地號，但原告因離開臺灣已久，根本不知道元長鄉與斗六市間距離為何，直至111年初住在臺灣的表姨知道原告在臺灣有購買土地，遂要表姨的孫子即訴外人黃清賢去查明土地狀況，至此原告始知系爭土地坐落的元長鄉距離斗六市甚遠。原告為此打電話詢問相關人員，最終問得證人即雲林縣北港鎮地政事務所（下稱北港地政）登記課長蔡坤蒼，方知道系爭土地為農業用地，根本不能建築。
　㈣原告於今年即111年1月底向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下稱斗六地政）申請系爭土地登記資料，看到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上出賣人即被告李梅桂之地址與被告徐玉娟同址，內心懷疑被告徐玉娟當初口中所指「老婆婆」是否為被告徐玉娟之母親，查詢後果然證實被告為母女關係，並再請教證人蔡坤蒼後得知系爭土地每坪至多不超過15,000元，原告始知受騙。
　㈤被告母女都知道系爭土地是農業區土地，卻以建地價格出售，要屬共同詐欺，系爭土地每坪至多1萬多元價格，被告卻以每坪6萬多元出售與原告。
　㈥原告向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下稱雲林地檢署）提告被告涉犯詐欺罪，經雲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398號不起訴處分，原告不服提起再議，臺灣臺南高等檢察署臺南分署認再議有理由將該案發回續查。
　㈦原告因遭詐騙而為意思表示，爰以本件起訴狀之送達作為撤銷買賣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又被告共同詐欺原告，為此，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李梅桂應返還3,000,000元，並依共同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美金108,698元。
　㈧並聲明：
　⒈被告李梅桂應給付原告3,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美金108,69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上開第⒈、⒉項之給付，於任一被告為給付後，其他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同免責任。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土地原為被告李梅桂所有，109年10月7日訂定土地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以3,000,000元出售與原告，土地之買賣價格並非如原告起訴狀所稱為美金125,048元。又系爭買賣契約已履約完畢，事隔2年多，原告才反悔稱是遭欺罔才購買系爭土地，實則當初在出賣土地時，就土地位置、面積、價格均經雙方合意，何來欺騙之理。
　㈡被告李梅桂否認有施以詐術，再者，原告主張在105年間就受詐術欺騙，卻在多年後以思及過往種種為由提起本件訴訟，主張受詐欺撤銷系爭買賣契約，顯逾民法規定之1年除斥期間，自不得以受詐欺為由撤銷買賣之意思表示。
　㈢被告李梅桂自始就有表明系爭土地是農地，從未掩蓋土地是農地一節，也從未向原告偽稱土地是建地，承辦代書即證人童翠芬亦知悉此事。
　㈣價金3,000,000元是由被告徐玉娟與原告所議定，當時也有其他人欲向被告李梅桂購買系爭土地，但被告徐玉娟表示在美國有朋友出價3,000,000元，被告李梅桂始同意以此價格出售系爭土地。
　㈤系爭土地早期是農地，被告李梅桂曾收到政府機關通知可變更為建地，但當時並未去辦理變更，至出賣予原告時，系爭土地仍是農地。被告徐玉娟當時與原告間之商議過程，被告李梅桂全未參與，被告李梅桂亦不知原告有無查證過地目及行情，但原告既然願意購買系爭土地，顯然係同意接受土地狀況。又被告李梅桂在出售系爭土地前就曾囑咐被告徐玉娟買賣必須誠實，必須將系爭土地為農地一事如實告知買方，被告李梅桂從無欺騙隱瞞系爭土地為農地。況且原告向雲林地檢署提告被告涉犯詐欺罪，經雲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398號為不起訴處分。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80、233、263-264、352、398-399頁）：
　㈠原告與被告李梅桂於109年10月7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原告以3,000,000元購買被告李梅桂所有系爭土地，雙方並於110年1月6日辦理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名下。
  ㈡被告李梅桂、徐玉娟為母子關係，原告自30幾年前即前往美
    國，原告與被告徐玉娟商議購買系爭土地時，原告人在美國
    ，被告李梅桂人在臺灣。
  ㈢原告為購買系爭土地已支付與被告李梅桂價金3,000,000元，每平方公尺單價約為18,150元(計算式：3,000,000元÷165.29平方公尺)。
　㈣原告為購買系爭土地已支付予被告徐玉娟相關費用美金20,198元，並依被告徐玉娟之指示，分別於109年9月28日匯款美金10,000元、於109年10月20日匯款美金90,000元、於109年10月23日匯款美金4,850元予被告李梅桂以支付購買系爭土地之價金3,000,000元，以上共計美金125,048元(計算式：(20,198元+10,000元+90,000元+4,850元=125,048元)。
  ㈤系爭買賣契約之當事人為原告與被告李梅桂，被告徐玉娟並非系爭買賣契約之當事人，原告於111年11月1日提起本件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2年2月3日合法送達被告徐玉娟(見本院卷第125頁委任狀)、於111年11月7日送達被告李梅桂(見本院卷第51頁送達證書)，原告行使民法第92條第1項受詐欺撤銷意思表示，係以被告李梅桂為相對人。
  ㈥系爭土地屬雲林縣元長鄉都市計劃農業區土地，111年1月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平方公尺950元。
  ㈦雲林縣鄉鎮區域圖如本院卷第255頁所示，元長鄉與斗六市並未相鄰。
　㈧系爭土地於現行不動產市場條件評估價值為528,928元，兩造同意匯率按新臺幣32.35元兌換1美元計算，則系爭土地價值為美金16,350元(計算式：528,928元÷32.35=16,350.17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㈨如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有理由，則原告之損害數額
    為美金108,698元(計算式：125,048元-16,350元=108,698元
    )。
  ㈩如原告的請求有理由，兩造同意法定遲延利息自112年2月3日起計。
  原告與被告徐玉娟於111年7月10日有如本院卷第345-352頁勘驗筆錄所示之對話。
四、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64、399頁）：
  ㈠原告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是否已逾除斥期間？
  ㈡原告主張被告徐玉娟故意告以系爭言論詐欺原告，是否有據？被告李梅桂有無隱匿系爭土地為農地之事實？
  ㈢原告得否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
  ㈣原告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李梅桂返還3,00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是否有據？
  ㈤原告依民法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美金108,698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是否有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未逾除斥期間：
　⒈按表意人撤銷其因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應於發見詐欺後一年內為之，民法第93條前段定有明文。該項期間係法定除斥期間，其時間經過，撤銷權即告消滅，縱未經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法院亦應依職權予以調查審認，以為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3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其與被告李梅桂於109年10月7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約定以3,000,000元購買系爭土地，系爭土地於110年1月6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名下等情，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暨異動索引、土地登記申請書、印鑑證明、匯款單據、不動產買賣契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7-37、83-8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可認屬實。至原告主張其於111年間始知悉系爭土地為農業用地，不能供建築使用，其將撤銷之意思表示載明於起訴狀，並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撤銷系爭買賣契約等語，則經被告否認，辯稱：原告已逾民法規定之1年除斥期間，不得撤銷等語。
　⒊經查，證人蔡坤蒼到庭具結證稱：有印象原告撥打電話給我。他說他買了一塊土地，想知道是建地還是農地，原告有告訴我名字，因為要告訴我個資我才能幫他查，他的名字是胡碧嬌。原告跟我說地號，即本件系爭土地，他問系爭土地能否蓋房子，我查詢地籍資料後，分區及使用地類別都是空白，地政事務所不會有資料，研判是都市計畫內的土地，所以請他詢問元長鄉公所等語(見本院卷第228頁)。
　⒋證人即雲林縣元長鄉公所(下稱元長鄉公所)建設課技士莊武諺到庭具結證稱：原告有打電話給我，他說他住在美國，有土地相關的事情想要請教我，他跟朋友接洽介紹一塊土地，他問那塊土地能否蓋房子，他有給我地號，請我查詢，是系爭土地，我說這是都市計劃土地，土地使用分區是農業區，如果要蓋廠房或房子是不太可能。他有問能否去作土地變更，我跟他說是農業區，就我所知依照相關規定不太可能變更成建地等語(見本院卷第229-230頁)。
　⒌查證人蔡坤蒼、莊武諺均為公務員，與兩造無利害關係，並已具結擔保證言憑信性，衡情應無虛偽證述之必要，應可採信。依上開證人蔡坤蒼、莊武諺之證詞，並參諸卷附之電話撥打紀錄(見本院卷第205-208頁)，原告於111年1月16日、同年月17日致電北港地政，於111年2月6日致電元長鄉公所，堪認原告確曾於上開日期向北港地政及元長鄉公所之公務人員查詢系爭土地事項。原告並於111年1月17日調取系爭土地第一類謄本，有北港地政113年2月27日北地三字第1130001212號函檢送之查詢申請紀錄可參（見本院卷第211-215頁）。綜合上開證據調查結果可知，兩造間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時間固為109年10月7日，然原告於000年0月間始知悉系爭土地地目為農業用地，不能供建築使用，並於111年11月1日提起本訴（見本院卷第9頁），起訴狀繕本於111年11月7日送達被告李梅桂(見本院卷第51頁)，未逾民法第93條規定之1年除斥期間。
  ㈡原告主張被告徐玉娟故意告以系爭土地係建地可以建築等語詐欺原告，應屬有據；惟依原告所舉之事證，尚不能證明被告李梅桂有隱匿系爭土地為農地之事實：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第345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亦有明文。再按民法上之詐欺，必詐欺行為人有使他人陷於錯誤之故意，致該他人基於錯誤而為不利於己之意思表示者始足當之。倘行為人欠缺主觀之詐欺故意，縱該他人或不免為錯誤之意思表示仍與詐欺之法定要件不合，無容其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意思表示之餘地（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另按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96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徐玉娟故意告以系爭言論，被告李梅桂隱匿系爭土地為農地，均致原告陷於錯誤，以建地之價格向被告李梅桂購買系爭土地等情，業據其提出網路地籍圖、實價登錄查詢、錄音光碟暨譯文為證（見本院卷第219-221、301-309頁），然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被告徐玉娟故意告以系爭言論、被告李梅桂隱匿系爭土地為農地，致原告陷於錯誤而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及交付價金等事實，負舉證之責。
　⒊原告於109年10月7日與被告李梅桂訂立系爭買賣契約，每平方公尺單價約為18,150元，總價為3,000,000元，原告已陸續給付被告李梅桂價金3,000,000元之事實，有系爭買賣契約、匯款單據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5-37、83-85頁），被告李梅桂對於上開事實，亦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㈢、㈣)，是原告已依系爭買賣契約給付被告李梅桂買賣價金3,000,000元，應可認定。次查系爭土地登記簿謄本記載系爭土地之使用地類別為空白，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記載系爭土地編為農業區用地(見本院卷第119頁)。復依證人莊武諺具結證稱：系爭土地使用分區是農業區，要蓋廠房或房子是不太可能，依照相關規定不太可能變更成建築用地等語(見本院卷第229-230頁)，顯然系爭土地於兩造訂約時，屬無法供建築使用之土地。
　⒋復依本院勘驗原告所提錄音光碟，原告與被告徐玉娟於111年7月10日有如下之對話：被告徐玉娟：「我先跟你講，這塊地絕對是可以蓋的，而且我跟你講田地我都問過我買的那個桃園的地，先跟你講先跟你講清楚，不然我們今天要跑三個地方。」原告：「我可不可以先問你個問題。」被告徐玉娟：「沒有沒有我先講，因為你找人去打聽是錯誤的，我妹妹這兩天19號我們台北的都更開完會，創那個車位。」原告：「你上次不是，你上次不是跟我說我那個地可以變更，也可以蓋房子嗎？」被告徐玉娟：「是。」原告：「那這個話是誰告訴你的。」被告徐玉娟：「我妹妹告訴我的。」原告：「你妹妹告訴你可以變更的。」被告徐玉娟：「對。」原告：「可是賣房子的人是李梅桂阿。」被告徐玉娟：「因為李梅桂是我媽媽當然是我妹妹在代言，我媽媽不認識字，小姐我跟你說過了，他不認識字。」原告：「所以可以變更。」被告徐玉娟：「我沒有騙你，我騙你幹甚麼。」原告：「所以可以變更可以蓋房子全部都是你妹妹。」被告徐玉娟：「可以。」原告：「Ok。」被告徐玉娟：「我跟你說民國60年，一次叫我們去變更，民國90年一次叫我們去變更，變更就變建地，就要扣稅扣很多，我媽媽不要。」原告：「那我問你啦。」被告徐玉娟：「過程先讓我講，我講給你聽你就了解，你安靜，不然要怎麼處理事情，你不要擔心我不是騙子我不是壞蛋，大家認識這麼久，我也希望你能賺錢，咱說真的。」原告：「我現在不想賺了啦我現在不想賺了啦。」被告徐玉娟：「聽我講，不是啦，不是賺不賺，我不是說我希望嗎，賺不賺那是你的事情，我已經說是我希望，我沒有要害你，不要老說我要害你，騙子啦，有的沒的，要先問，我跟你講我妹妹19號後會回去斗六，會去斗六市政府翻出這個案件，你記不記得我桃園有買地，對不對，那我專程問我桃園的地主，我說，因為我妹妹跟我說我也在求證阿，因為我也有丟錢進去對不對，我說農地可以分割嗎，他說可以，一定要750坪就是要一分多地才可以分割，那我說幾10坪幾10坪分割是甚麼，他說都市計畫的才能分。」原告：「OK，那我就等你妹妹去查。」被告徐玉娟：「那你就等一下，他還沒回去斗六，在處理都更的事情，在處理都更的事情，我有跟秀儀說，叫他稍等一下。」原告：「當初要賣給我那個房價的價錢是誰決定的那個房價。」被告徐玉娟：「那個價錢是因為之前有，桃園有人一批人下來一個女的帶來的，跟是聽我妹妹這樣講，6萬塊要跟我們買，所以那6萬是這樣來的。」原告：「OK。」被告徐玉娟：「那時候，先聽我講，為什麼我媽媽沒賣，因為她整批都要買，我媽媽不想要賣。」原告：「那個合同。」被告徐玉娟：「我妹妹有跟我說，今天這麼煩，他說媽媽做事情做不對，整個都賣掉好幾千萬他不賣，要割那一小塊。」原告：「我問過所有斗六的我問過所有斗六的官方大家都說那個不能變更。」被告徐玉娟：「不是啦，可以啦，跟你說，我現在查出來給你看，他上面也可以放房子，可以。」原告：「那個價錢，當初我要買的時候是李梅桂決定的嗎，還是你妹妹決定的。」被告徐玉娟：「我妹妹決定的，是因為有桃園的人來要買，買6萬，我一直跟你說人要來買，買6萬，我才跟他說5萬可以，他說不行人要來買6萬，所以才賣6萬是這個原因，價錢是這麼來的。」原告：「那李梅桂你的媽媽知道她賣這個價錢嗎？」被告徐玉娟：「他知道阿，錢都匯到我媽那裏他怎麼會不知道，要來買的人都嘛知道怎麼會不知道哩。」原告：「所以我的錢是匯到妳媽媽的戶頭。」被告徐玉娟：「李梅桂李梅桂李梅桂，我媽媽我跟你說她真的不識字，我妹妹在處理。」原告：「我現在想知道說那個房子那個地，我要把錢拿回來，那個地我不要了可不可以。」被告徐玉娟：「不是這樣嘛，要等我媽媽整片賣出去，一起賣。」原告：「要甚麼時候？」被告徐玉娟：「我怎麼會知道勒。」原告：「你聽我說，我現在很欠錢，因為我…。」被告徐玉娟：「去貸款阿。」原告：「我貸不出來。」被告徐玉娟：「有買賣合約你也不能這樣，我又不是給你騙錢。」原告：「你那旁邊的地，沒有人賣到那個程度啦。」被告徐玉娟：「NONONONO，你自己不知道，要現場去看，那隔壁有人蓋別墅。」原告：「我跟你講喔，我跟官方，官方不是一般的官方喔，是很官方在上面的人，人都跟我說不能變更，也不能蓋房子，什麼都不行，這個人不是簡單的人物，他已經是很大的一個官員，我不會騙你，他說不能蓋房子也不能變更，甚麼都不行。」被告徐玉娟：「沒問題，可以放房子在上面的。」原告：「人家都告訴我不能變更也不能蓋房子。」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45-352頁）。
　⒌自兩造上開對話觀之，原告數度詢問系爭土地可否供建築使用，並向被告徐玉娟表示依其所詢資訊，系爭土地不能辦理變更為建築用地，被告徐玉娟則多次強調，被告李梅桂所出售之系爭土地可變更為供興建房屋使用之土地，且其本身也有向被告李梅桂購買土地，計畫一併轉售獲利，而代理被告李梅桂處理系爭土地出售事宜之人為被告徐玉娟之妹等情。據此，應可推知原告於訂約時，係以可供建屋為目的購買系爭土地，被告徐玉娟亦有向原告擔保系爭土地可供興建房屋使用。復依估價報告書所示，系爭土地於現行不動產市場評估價值為528,928元，換算每平方公尺地價只3,200元，而與系爭土地同段之住宅區用地，依照實價登錄價格每平方公尺地價落在4,840元至10,588元間，有張江水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113年7月4日113-JSI-000000號函檢送之估價報告書、網路地籍圖、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查詢資料、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9-221、249、375頁，估價報告置於卷外）。原告若非以建屋之目的而購買，何須以高出市價近六倍之價格購買不能供建築使用之農地。以上證據，足證原告購地之初，即以系爭土地可興建房屋為目的，而被告李梅桂亦係以建地之高價出售系爭土地與原告，殆無疑義。
　⒍經本院以上情詢問證人即被告徐玉娟之妹徐玉芳，據其具結證稱：我不懂土地買賣交易，完全沒有土地買賣交易經驗，我不清楚系爭土地買賣之過程，當時我在臺北帶外孫女。關於「系爭土地之地目可否變更？可否建築房屋使用？可變更為何種地目？」等問題，我完全不了解，我沒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我沒有跟被告徐玉娟說過系爭土地可以變更為建地，或可以建築房屋使用。我沒有和被告徐玉娟說有人表示要出1坪6萬元購買系爭土地。我沒有去斗六市公所、地政事務所或雲林縣政府詢問系爭土地之地目可否辦理變更等語（見本院卷第341-344頁），本院審酌證人徐玉芳為被告徐玉娟之妹，關係密切，應無甘冒偽證罪之風險而刻意偏袒原告之必要，其證詞堪值採信。依證人徐玉芳所述，實無被告徐玉娟所言由證人徐玉芳代理被告李梅桂出售系爭土地並向斗六市公所或雲林縣市政府申請地目變更之事實，足見被告徐玉娟向原告聲稱系爭土地可變更為建地等語，誠然不實。且依證人即代書童翠芬具結證稱：我把系爭買賣契約以國際郵件方式寄給被告徐玉娟，請她讓買方簽名之後再寄回來給我，我有告知被告徐玉娟系爭土地是農地等語(見本院卷第261頁)。足認被告徐玉娟於系爭買賣契約簽立前，已明知系爭土地為農地，且無申請變更地目為建地一事，卻故意告知原告不實資訊，聲稱系爭土地可供興建房屋，致原告陷於錯誤而購買系爭土地之詐欺情事存在。
　⒎惟按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遭被告共同詐欺等語，被告李梅桂辯稱：系爭土地之價格3,000,000元是我定的，我跟被告徐玉娟說系爭土地賣給別人要照實講，要良心講話，種田用的地要老實跟人家說等語(見本院卷第344頁)。本件雖可認原告係受詐欺而為購買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然詐欺係由第三人即被告徐玉娟所為，原告就被告李梅桂有何對原告詐欺、或有何明知或可得而知被告徐玉娟施用詐術之具體情事均未予指明，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佐其說，僅空言泛稱被告為母女關係，均知悉系爭土地是農業區土地，卻以建地價格出售，要屬共同詐欺等語，自無從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系爭買賣契約。
  ㈢原告既不得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則原告依撤銷後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李梅桂返還已付價金3,000,000元，亦屬無據。
  ㈣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徐玉娟給付美金108,698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481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民法第216條之1亦有明定。是債權人因同一原因事實而受有損害及利益時，自應於損害中先扣除所受之利益，於扣除後，若仍有損害時，債務人始負賠償責任。末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
　⒉原告主張因被告共同侵權行為致其受有損害，損害數額為美金108,698元等語。經查：被告徐玉娟於系爭買賣契約簽立前，明知系爭土地為農地，亦無申請變更地目為建地一事，卻告知原告系爭土地可供興建房屋，致原告陷於錯誤而購買系爭土地等情，已如上述，堪認被告徐玉娟故意以上開背於善良風俗方法詐欺原告，致原告受有財產上之損害，而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侵權行為，原告自得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徐玉娟賠償其損害。本件原告為購買系爭土地已支付予被告徐玉娟美金20,198元，支付予被告李梅桂美金104,850元，有原告提出之匯款單據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3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又系爭土地之市值為528,928元，有張江水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113年7月4日113-JSI-000000號函檢送之估價報告書可參（見本院卷第375頁，估價報告置於卷外），兩造均同意系爭土地價值美金16,350元(見不爭執事項㈧)，是原告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扣除所受利益後，原告所受之損害為美金108,698元(計算式：美金20,198元+美金104,850元-美金16,350元=美金108,698元)。是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徐玉娟賠償其美金108,698元，應屬有據。
　⒊原告另主張被告李梅桂與被告徐玉娟為母女關係，被告李梅桂亦知悉系爭土地是農業區土地，卻以建地價格出售，被告共同實施詐欺行為，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然經被告李梅桂否認，並以前詞抗辯。觀之原告與被告徐玉娟於111年7月10日之錄音對話，及證人徐玉芳、童翠芬之上揭證詞，雖可證明被告徐玉娟有告知原告系爭土地不實資訊之詐欺情事存在，致原告陷於錯誤向被告李梅桂購買系爭土地，然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李梅桂曾參與且知悉上開詐欺情事，難以此遽認被告李梅桂與被告徐玉娟有何共同詐欺行為。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李梅桂有共同詐欺之行為，則其主張被告李梅桂亦應依共同侵權行為之規定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尚難採取。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徐玉娟之前開請求，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則依前揭法律規定，原告就被告徐玉娟應給付之金額部分，得請求自催告時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兩造同意法定遲延利息自112年2月3日起算（見不爭執事項㈩），從而，原告併請求被告徐玉娟自該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㈥至於原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後之翌日113年9月26日表示言詞辯論庭期當日筆錄所載訴之聲明與其先前主張不同等語（見113年9月26日公務電話紀錄單），然原告於113年8月15日準備程序期日表明訴之聲明如前所述，嗣於113年9月18日提出民事辯論意旨狀於訴之聲明欄記載被告應給付美金125,048元及自最後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上開金額如其中一名被告為給付，另名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等語（見本院卷407頁），本院乃於113年9月25日言詞辯論期日行使闡明權，令原告敘明之，經原告變更聲明內容為與前述113年8月15日準備程序期日所聲明之內容相同，並載明於該次言詞辯論期日筆錄中，復經原告為充分之攻擊防禦及完全之辯論，是有關訴之聲明要無原告所指言詞辯論筆錄記載之聲明有誤之情形，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徐玉娟給付美金108,698元，及自112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事證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碧蓉
　　　　　　　　　 
　　　　　　　　　            法  官  李承桓 
　　　　　　　　　
　　　　　　　　　            法  官  林珈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宛榆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604號
原      告  胡碧嬌  

訴訟代理人  陳信村律師
被      告  李梅桂  

            徐玉娟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童翠芬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5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徐玉娟應給付原告美金108,698元，及自民國112年2月3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減縮部分除外）由被告徐玉娟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因不動產之物權或其分割或經界涉訟者，專屬不動產所在
    地之法院管轄。其他因不動產涉訟者，得由不動產所在地之
    法院管轄，民法第10條第1、2項定有明文。所謂其他因不動
    產涉訟，係指因不動產之物權或其分割或經界以外，與不動
    產有關之一切事項涉訟者而言（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15
    5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就坐落雲林
    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買賣關係已
    經撤銷，依不當得利及共同侵權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
    而系爭土地位在本院轄區內，是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
    。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
    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2、3、7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原
    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美金125,04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嗣於民國113年8月15日準備程
    序期日減縮聲明為：㈠被告李梅桂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
    ）3,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美金108,6
    9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㈢上開第㈠、㈡項之給付，於任一被告為給付
    後，其他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同免責任（見本院卷第397頁）
    ，核原告上開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係本於同一不當得
    利、侵權行為法律關係之基礎事實，尚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
    訴訟之終結，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原居住在高雄市，但在30幾年前往美國，目前居住於美
    國加州庫比蒂諾市，原告於民國105年在庫比蒂諾市教會認
    識被告徐玉娟，當時原告並不知道被告徐玉娟係被告李梅桂
    之女，而被告徐玉娟在與原告交往閒談中得知原告頗有積蓄
    ，竟意圖為被告不法所有以欺罔之方式使原告陷於錯誤，致
    原告受騙以偏離市價顯不合理之價金購買系爭土地。
　㈡109年8、9月間，被告徐玉娟利用原告在美國居住30多年，對
    臺灣各鄉鎮地區地理位置已然不熟悉之機會，向原告佯稱：
    GOOGLE將在雲林縣斗六市工業區購買土地，附近的地價將大
    有漲幅，其認識一位老婆婆有一塊土地在附近是建地可供建
    築，已有7、8位友人集資欲向老婆婆購買，原告可以每坪60
    ,000元購買50坪土地共3,000,000元，且以後退休也可在該
    處建屋居住並傳福音等語（下稱系爭言論）。被告徐玉娟鼓
    吹土地很好，催促儘快買入，致原告陷於錯誤，遂以美金10
    4,850元向該名老婆婆（嗣後查明該名老婆婆即是被告李梅
    桂）購買50坪土地，價金分別於109年9月28日、109年10月2
    0日、109年10月23日匯美金10,000元、90,000元、4,850元
    至被告李梅桂之臺灣銀行斗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
    稱系爭帳戶）。另被告徐玉娟要求相關費用，於109年9月16
    日代收訂金美金10,000元，109年9月22日收取仲介費6,698
    元，108年10月2日收取仲介費美金2,500元，110年2月9日收
    取性質為代書費之產權費美金1,000元，以上支付土地價金
    美金104,850元、相關費用美金20,198元，共計美金125,048
    元。原告已付清上開款項，被告徐玉娟並稱可包辦過戶登記
    手續等語，故關於系爭土地過戶之事均由被告徐玉娟一手包
    辦處理，系爭土地乃於110年1月6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所有
    權至原告名下。
　㈢系爭土地過戶手續辦畢後，被告徐玉娟將土地所有權狀交給
    原告，原告始知被告徐玉娟口中所稱之土地實際地號為雲林
    縣○○鄉○○段000000地號，但原告因離開臺灣已久，根本不知
    道元長鄉與斗六市間距離為何，直至111年初住在臺灣的表
    姨知道原告在臺灣有購買土地，遂要表姨的孫子即訴外人黃
    清賢去查明土地狀況，至此原告始知系爭土地坐落的元長鄉
    距離斗六市甚遠。原告為此打電話詢問相關人員，最終問得
    證人即雲林縣北港鎮地政事務所（下稱北港地政）登記課長
    蔡坤蒼，方知道系爭土地為農業用地，根本不能建築。
　㈣原告於今年即111年1月底向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下稱斗
    六地政）申請系爭土地登記資料，看到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上
    出賣人即被告李梅桂之地址與被告徐玉娟同址，內心懷疑被
    告徐玉娟當初口中所指「老婆婆」是否為被告徐玉娟之母親
    ，查詢後果然證實被告為母女關係，並再請教證人蔡坤蒼後
    得知系爭土地每坪至多不超過15,000元，原告始知受騙。
　㈤被告母女都知道系爭土地是農業區土地，卻以建地價格出售
    ，要屬共同詐欺，系爭土地每坪至多1萬多元價格，被告卻
    以每坪6萬多元出售與原告。
　㈥原告向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下稱雲林地檢署）提告被告涉
    犯詐欺罪，經雲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398號不起
    訴處分，原告不服提起再議，臺灣臺南高等檢察署臺南分署
    認再議有理由將該案發回續查。
　㈦原告因遭詐騙而為意思表示，爰以本件起訴狀之送達作為撤
    銷買賣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又被告共同詐欺原告，為此，
    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李梅桂應返還3,000,000元，
    並依共同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美金108,698
    元。
　㈧並聲明：
　⒈被告李梅桂應給付原告3,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美金108,69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上開第⒈、⒉項之給付，於任一被告為給付後，其他被告於給
    付範圍內同免責任。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土地原為被告李梅桂所有，109年10月7日訂定土地買賣
    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以3,000,000元出售與原告，
    土地之買賣價格並非如原告起訴狀所稱為美金125,048元。
    又系爭買賣契約已履約完畢，事隔2年多，原告才反悔稱是
    遭欺罔才購買系爭土地，實則當初在出賣土地時，就土地位
    置、面積、價格均經雙方合意，何來欺騙之理。
　㈡被告李梅桂否認有施以詐術，再者，原告主張在105年間就受
    詐術欺騙，卻在多年後以思及過往種種為由提起本件訴訟，
    主張受詐欺撤銷系爭買賣契約，顯逾民法規定之1年除斥期
    間，自不得以受詐欺為由撤銷買賣之意思表示。
　㈢被告李梅桂自始就有表明系爭土地是農地，從未掩蓋土地是
    農地一節，也從未向原告偽稱土地是建地，承辦代書即證人
    童翠芬亦知悉此事。
　㈣價金3,000,000元是由被告徐玉娟與原告所議定，當時也有其
    他人欲向被告李梅桂購買系爭土地，但被告徐玉娟表示在美
    國有朋友出價3,000,000元，被告李梅桂始同意以此價格出
    售系爭土地。
　㈤系爭土地早期是農地，被告李梅桂曾收到政府機關通知可變
    更為建地，但當時並未去辦理變更，至出賣予原告時，系爭
    土地仍是農地。被告徐玉娟當時與原告間之商議過程，被告
    李梅桂全未參與，被告李梅桂亦不知原告有無查證過地目及
    行情，但原告既然願意購買系爭土地，顯然係同意接受土地
    狀況。又被告李梅桂在出售系爭土地前就曾囑咐被告徐玉娟
    買賣必須誠實，必須將系爭土地為農地一事如實告知買方，
    被告李梅桂從無欺騙隱瞞系爭土地為農地。況且原告向雲林
    地檢署提告被告涉犯詐欺罪，經雲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
    度偵字第398號為不起訴處分。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80、233、263-264、352、398-399
    頁）：
　㈠原告與被告李梅桂於109年10月7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原告
    以3,000,000元購買被告李梅桂所有系爭土地，雙方並於110
    年1月6日辦理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名下。
  ㈡被告李梅桂、徐玉娟為母子關係，原告自30幾年前即前往美
    國，原告與被告徐玉娟商議購買系爭土地時，原告人在美國
    ，被告李梅桂人在臺灣。
  ㈢原告為購買系爭土地已支付與被告李梅桂價金3,000,000元，
    每平方公尺單價約為18,150元(計算式：3,000,000元÷165.2
    9平方公尺)。
　㈣原告為購買系爭土地已支付予被告徐玉娟相關費用美金20,19
    8元，並依被告徐玉娟之指示，分別於109年9月28日匯款美
    金10,000元、於109年10月20日匯款美金90,000元、於109年
    10月23日匯款美金4,850元予被告李梅桂以支付購買系爭土
    地之價金3,000,000元，以上共計美金125,048元(計算式：(
    20,198元+10,000元+90,000元+4,850元=125,048元)。
  ㈤系爭買賣契約之當事人為原告與被告李梅桂，被告徐玉娟並
    非系爭買賣契約之當事人，原告於111年11月1日提起本件訴
    訟，起訴狀繕本於112年2月3日合法送達被告徐玉娟(見本院
    卷第125頁委任狀)、於111年11月7日送達被告李梅桂(見本
    院卷第51頁送達證書)，原告行使民法第92條第1項受詐欺撤
    銷意思表示，係以被告李梅桂為相對人。
  ㈥系爭土地屬雲林縣元長鄉都市計劃農業區土地，111年1月之
    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平方公尺950元。
  ㈦雲林縣鄉鎮區域圖如本院卷第255頁所示，元長鄉與斗六市並
    未相鄰。
　㈧系爭土地於現行不動產市場條件評估價值為528,928元，兩造
    同意匯率按新臺幣32.35元兌換1美元計算，則系爭土地價值
    為美金16,350元(計算式：528,928元÷32.35=16,350.17元，
    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㈨如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有理由，則原告之損害數額
    為美金108,698元(計算式：125,048元-16,350元=108,698元
    )。
  ㈩如原告的請求有理由，兩造同意法定遲延利息自112年2月3日
    起計。
  原告與被告徐玉娟於111年7月10日有如本院卷第345-352頁勘
    驗筆錄所示之對話。
四、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64、399頁）：
  ㈠原告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是否
    已逾除斥期間？
  ㈡原告主張被告徐玉娟故意告以系爭言論詐欺原告，是否有據
    ？被告李梅桂有無隱匿系爭土地為農地之事實？
  ㈢原告得否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
  ㈣原告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李梅桂返還3,000,000元及法定
    遲延利息，是否有據？
  ㈤原告依民法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美金108,698元及
    法定遲延利息，是否有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未逾
    除斥期間：
　⒈按表意人撤銷其因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應於發見詐欺後
    一年內為之，民法第93條前段定有明文。該項期間係法定除
    斥期間，其時間經過，撤銷權即告消滅，縱未經當事人主張
    或抗辯，法院亦應依職權予以調查審認，以為判斷之依據（
    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3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其與被告李梅桂於109年10月7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
    ，約定以3,000,000元購買系爭土地，系爭土地於110年1月6
    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名下等情，有系爭土地登記第
    一類謄本暨異動索引、土地登記申請書、印鑑證明、匯款單
    據、不動產買賣契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7-37、83-85頁
    ），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可認屬實。至原
    告主張其於111年間始知悉系爭土地為農業用地，不能供建
    築使用，其將撤銷之意思表示載明於起訴狀，並以起訴狀繕
    本之送達，撤銷系爭買賣契約等語，則經被告否認，辯稱：
    原告已逾民法規定之1年除斥期間，不得撤銷等語。
　⒊經查，證人蔡坤蒼到庭具結證稱：有印象原告撥打電話給我
    。他說他買了一塊土地，想知道是建地還是農地，原告有告
    訴我名字，因為要告訴我個資我才能幫他查，他的名字是胡
    碧嬌。原告跟我說地號，即本件系爭土地，他問系爭土地能
    否蓋房子，我查詢地籍資料後，分區及使用地類別都是空白
    ，地政事務所不會有資料，研判是都市計畫內的土地，所以
    請他詢問元長鄉公所等語(見本院卷第228頁)。
　⒋證人即雲林縣元長鄉公所(下稱元長鄉公所)建設課技士莊武
    諺到庭具結證稱：原告有打電話給我，他說他住在美國，有
    土地相關的事情想要請教我，他跟朋友接洽介紹一塊土地，
    他問那塊土地能否蓋房子，他有給我地號，請我查詢，是系
    爭土地，我說這是都市計劃土地，土地使用分區是農業區，
    如果要蓋廠房或房子是不太可能。他有問能否去作土地變更
    ，我跟他說是農業區，就我所知依照相關規定不太可能變更
    成建地等語(見本院卷第229-230頁)。
　⒌查證人蔡坤蒼、莊武諺均為公務員，與兩造無利害關係，並
    已具結擔保證言憑信性，衡情應無虛偽證述之必要，應可採
    信。依上開證人蔡坤蒼、莊武諺之證詞，並參諸卷附之電話
    撥打紀錄(見本院卷第205-208頁)，原告於111年1月16日、
    同年月17日致電北港地政，於111年2月6日致電元長鄉公所
    ，堪認原告確曾於上開日期向北港地政及元長鄉公所之公務
    人員查詢系爭土地事項。原告並於111年1月17日調取系爭土
    地第一類謄本，有北港地政113年2月27日北地三字第113000
    1212號函檢送之查詢申請紀錄可參（見本院卷第211-215頁
    ）。綜合上開證據調查結果可知，兩造間簽訂系爭買賣契約
    之時間固為109年10月7日，然原告於000年0月間始知悉系爭
    土地地目為農業用地，不能供建築使用，並於111年11月1日
    提起本訴（見本院卷第9頁），起訴狀繕本於111年11月7日
    送達被告李梅桂(見本院卷第51頁)，未逾民法第93條規定之
    1年除斥期間。
  ㈡原告主張被告徐玉娟故意告以系爭土地係建地可以建築等語
    詐欺原告，應屬有據；惟依原告所舉之事證，尚不能證明被
    告李梅桂有隱匿系爭土地為農地之事實：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
    ，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
    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第345條第1、
    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
    ，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
    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
    92條第1項亦有明文。再按民法上之詐欺，必詐欺行為人有
    使他人陷於錯誤之故意，致該他人基於錯誤而為不利於己之
    意思表示者始足當之。倘行為人欠缺主觀之詐欺故意，縱該
    他人或不免為錯誤之意思表示仍與詐欺之法定要件不合，無
    容其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意思表示之餘地（最高法
    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另按主張被
    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
    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96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徐玉娟故意告以系爭言論，被告李梅桂隱匿系
    爭土地為農地，均致原告陷於錯誤，以建地之價格向被告李
    梅桂購買系爭土地等情，業據其提出網路地籍圖、實價登錄
    查詢、錄音光碟暨譯文為證（見本院卷第219-221、301-309
    頁），然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被告徐
    玉娟故意告以系爭言論、被告李梅桂隱匿系爭土地為農地，
    致原告陷於錯誤而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及交付價金等事實，負
    舉證之責。
　⒊原告於109年10月7日與被告李梅桂訂立系爭買賣契約，每平
    方公尺單價約為18,150元，總價為3,000,000元，原告已陸
    續給付被告李梅桂價金3,000,000元之事實，有系爭買賣契
    約、匯款單據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5-37、83-85頁），被
    告李梅桂對於上開事實，亦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㈢、㈣)
    ，是原告已依系爭買賣契約給付被告李梅桂買賣價金3,000,
    000元，應可認定。次查系爭土地登記簿謄本記載系爭土地
    之使用地類別為空白，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記載系爭土地編
    為農業區用地(見本院卷第119頁)。復依證人莊武諺具結證
    稱：系爭土地使用分區是農業區，要蓋廠房或房子是不太可
    能，依照相關規定不太可能變更成建築用地等語(見本院卷
    第229-230頁)，顯然系爭土地於兩造訂約時，屬無法供建築
    使用之土地。
　⒋復依本院勘驗原告所提錄音光碟，原告與被告徐玉娟於111年
    7月10日有如下之對話：被告徐玉娟：「我先跟你講，這塊
    地絕對是可以蓋的，而且我跟你講田地我都問過我買的那個
    桃園的地，先跟你講先跟你講清楚，不然我們今天要跑三個
    地方。」原告：「我可不可以先問你個問題。」被告徐玉娟
    ：「沒有沒有我先講，因為你找人去打聽是錯誤的，我妹妹
    這兩天19號我們台北的都更開完會，創那個車位。」原告：
    「你上次不是，你上次不是跟我說我那個地可以變更，也可
    以蓋房子嗎？」被告徐玉娟：「是。」原告：「那這個話是
    誰告訴你的。」被告徐玉娟：「我妹妹告訴我的。」原告：
    「你妹妹告訴你可以變更的。」被告徐玉娟：「對。」原告
    ：「可是賣房子的人是李梅桂阿。」被告徐玉娟：「因為李
    梅桂是我媽媽當然是我妹妹在代言，我媽媽不認識字，小姐
    我跟你說過了，他不認識字。」原告：「所以可以變更。」
    被告徐玉娟：「我沒有騙你，我騙你幹甚麼。」原告：「所
    以可以變更可以蓋房子全部都是你妹妹。」被告徐玉娟：「
    可以。」原告：「Ok。」被告徐玉娟：「我跟你說民國60年
    ，一次叫我們去變更，民國90年一次叫我們去變更，變更就
    變建地，就要扣稅扣很多，我媽媽不要。」原告：「那我問
    你啦。」被告徐玉娟：「過程先讓我講，我講給你聽你就了
    解，你安靜，不然要怎麼處理事情，你不要擔心我不是騙子
    我不是壞蛋，大家認識這麼久，我也希望你能賺錢，咱說真
    的。」原告：「我現在不想賺了啦我現在不想賺了啦。」被
    告徐玉娟：「聽我講，不是啦，不是賺不賺，我不是說我希
    望嗎，賺不賺那是你的事情，我已經說是我希望，我沒有要
    害你，不要老說我要害你，騙子啦，有的沒的，要先問，我
    跟你講我妹妹19號後會回去斗六，會去斗六市政府翻出這個
    案件，你記不記得我桃園有買地，對不對，那我專程問我桃
    園的地主，我說，因為我妹妹跟我說我也在求證阿，因為我
    也有丟錢進去對不對，我說農地可以分割嗎，他說可以，一
    定要750坪就是要一分多地才可以分割，那我說幾10坪幾10
    坪分割是甚麼，他說都市計畫的才能分。」原告：「OK，那
    我就等你妹妹去查。」被告徐玉娟：「那你就等一下，他還
    沒回去斗六，在處理都更的事情，在處理都更的事情，我有
    跟秀儀說，叫他稍等一下。」原告：「當初要賣給我那個房
    價的價錢是誰決定的那個房價。」被告徐玉娟：「那個價錢
    是因為之前有，桃園有人一批人下來一個女的帶來的，跟是
    聽我妹妹這樣講，6萬塊要跟我們買，所以那6萬是這樣來的
    。」原告：「OK。」被告徐玉娟：「那時候，先聽我講，為
    什麼我媽媽沒賣，因為她整批都要買，我媽媽不想要賣。」
    原告：「那個合同。」被告徐玉娟：「我妹妹有跟我說，今
    天這麼煩，他說媽媽做事情做不對，整個都賣掉好幾千萬他
    不賣，要割那一小塊。」原告：「我問過所有斗六的我問過
    所有斗六的官方大家都說那個不能變更。」被告徐玉娟：「
    不是啦，可以啦，跟你說，我現在查出來給你看，他上面也
    可以放房子，可以。」原告：「那個價錢，當初我要買的時
    候是李梅桂決定的嗎，還是你妹妹決定的。」被告徐玉娟：
    「我妹妹決定的，是因為有桃園的人來要買，買6萬，我一
    直跟你說人要來買，買6萬，我才跟他說5萬可以，他說不行
    人要來買6萬，所以才賣6萬是這個原因，價錢是這麼來的。
    」原告：「那李梅桂你的媽媽知道她賣這個價錢嗎？」被告
    徐玉娟：「他知道阿，錢都匯到我媽那裏他怎麼會不知道，
    要來買的人都嘛知道怎麼會不知道哩。」原告：「所以我的
    錢是匯到妳媽媽的戶頭。」被告徐玉娟：「李梅桂李梅桂李
    梅桂，我媽媽我跟你說她真的不識字，我妹妹在處理。」原
    告：「我現在想知道說那個房子那個地，我要把錢拿回來，
    那個地我不要了可不可以。」被告徐玉娟：「不是這樣嘛，
    要等我媽媽整片賣出去，一起賣。」原告：「要甚麼時候？
    」被告徐玉娟：「我怎麼會知道勒。」原告：「你聽我說，
    我現在很欠錢，因為我…。」被告徐玉娟：「去貸款阿。」
    原告：「我貸不出來。」被告徐玉娟：「有買賣合約你也不
    能這樣，我又不是給你騙錢。」原告：「你那旁邊的地，沒
    有人賣到那個程度啦。」被告徐玉娟：「NONONONO，你自己
    不知道，要現場去看，那隔壁有人蓋別墅。」原告：「我跟
    你講喔，我跟官方，官方不是一般的官方喔，是很官方在上
    面的人，人都跟我說不能變更，也不能蓋房子，什麼都不行
    ，這個人不是簡單的人物，他已經是很大的一個官員，我不
    會騙你，他說不能蓋房子也不能變更，甚麼都不行。」被告
    徐玉娟：「沒問題，可以放房子在上面的。」原告：「人家
    都告訴我不能變更也不能蓋房子。」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
    參（見本院卷第345-352頁）。
　⒌自兩造上開對話觀之，原告數度詢問系爭土地可否供建築使
    用，並向被告徐玉娟表示依其所詢資訊，系爭土地不能辦理
    變更為建築用地，被告徐玉娟則多次強調，被告李梅桂所出
    售之系爭土地可變更為供興建房屋使用之土地，且其本身也
    有向被告李梅桂購買土地，計畫一併轉售獲利，而代理被告
    李梅桂處理系爭土地出售事宜之人為被告徐玉娟之妹等情。
    據此，應可推知原告於訂約時，係以可供建屋為目的購買系
    爭土地，被告徐玉娟亦有向原告擔保系爭土地可供興建房屋
    使用。復依估價報告書所示，系爭土地於現行不動產市場評
    估價值為528,928元，換算每平方公尺地價只3,200元，而與
    系爭土地同段之住宅區用地，依照實價登錄價格每平方公尺
    地價落在4,840元至10,588元間，有張江水不動產估價師事
    務所113年7月4日113-JSI-000000號函檢送之估價報告書、
    網路地籍圖、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查詢資料、土地使用分區
    證明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9-221、249、375頁，估價
    報告置於卷外）。原告若非以建屋之目的而購買，何須以高
    出市價近六倍之價格購買不能供建築使用之農地。以上證據
    ，足證原告購地之初，即以系爭土地可興建房屋為目的，而
    被告李梅桂亦係以建地之高價出售系爭土地與原告，殆無疑
    義。
　⒍經本院以上情詢問證人即被告徐玉娟之妹徐玉芳，據其具結
    證稱：我不懂土地買賣交易，完全沒有土地買賣交易經驗，
    我不清楚系爭土地買賣之過程，當時我在臺北帶外孫女。關
    於「系爭土地之地目可否變更？可否建築房屋使用？可變更
    為何種地目？」等問題，我完全不了解，我沒有這方面的專
    業知識。我沒有跟被告徐玉娟說過系爭土地可以變更為建地
    ，或可以建築房屋使用。我沒有和被告徐玉娟說有人表示要
    出1坪6萬元購買系爭土地。我沒有去斗六市公所、地政事務
    所或雲林縣政府詢問系爭土地之地目可否辦理變更等語（見
    本院卷第341-344頁），本院審酌證人徐玉芳為被告徐玉娟
    之妹，關係密切，應無甘冒偽證罪之風險而刻意偏袒原告之
    必要，其證詞堪值採信。依證人徐玉芳所述，實無被告徐玉
    娟所言由證人徐玉芳代理被告李梅桂出售系爭土地並向斗六
    市公所或雲林縣市政府申請地目變更之事實，足見被告徐玉
    娟向原告聲稱系爭土地可變更為建地等語，誠然不實。且依
    證人即代書童翠芬具結證稱：我把系爭買賣契約以國際郵件
    方式寄給被告徐玉娟，請她讓買方簽名之後再寄回來給我，
    我有告知被告徐玉娟系爭土地是農地等語(見本院卷第261頁
    )。足認被告徐玉娟於系爭買賣契約簽立前，已明知系爭土
    地為農地，且無申請變更地目為建地一事，卻故意告知原告
    不實資訊，聲稱系爭土地可供興建房屋，致原告陷於錯誤而
    購買系爭土地之詐欺情事存在。
　⒎惟按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
    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
    原告主張遭被告共同詐欺等語，被告李梅桂辯稱：系爭土地
    之價格3,000,000元是我定的，我跟被告徐玉娟說系爭土地
    賣給別人要照實講，要良心講話，種田用的地要老實跟人家
    說等語(見本院卷第344頁)。本件雖可認原告係受詐欺而為
    購買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然詐欺係由第三人即被告徐玉娟
    所為，原告就被告李梅桂有何對原告詐欺、或有何明知或可
    得而知被告徐玉娟施用詐術之具體情事均未予指明，亦未提
    出任何證據以佐其說，僅空言泛稱被告為母女關係，均知悉
    系爭土地是農業區土地，卻以建地價格出售，要屬共同詐欺
    等語，自無從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系爭買賣契約
    。
  ㈢原告既不得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
    ，則原告依撤銷後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李梅桂返還
    已付價金3,000,000元，亦屬無據。
  ㈣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徐玉娟給付美金108,698
    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
    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造意人
    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
    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
    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
    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
    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48
    年度台上字第481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基於同一原因事
    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
    之利益，民法第216條之1亦有明定。是債權人因同一原因事
    實而受有損害及利益時，自應於損害中先扣除所受之利益，
    於扣除後，若仍有損害時，債務人始負賠償責任。末按當事
    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
    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
　⒉原告主張因被告共同侵權行為致其受有損害，損害數額為美
    金108,698元等語。經查：被告徐玉娟於系爭買賣契約簽立
    前，明知系爭土地為農地，亦無申請變更地目為建地一事，
    卻告知原告系爭土地可供興建房屋，致原告陷於錯誤而購買
    系爭土地等情，已如上述，堪認被告徐玉娟故意以上開背於
    善良風俗方法詐欺原告，致原告受有財產上之損害，而構成
    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侵權行為，原告自得依前開規
    定請求被告徐玉娟賠償其損害。本件原告為購買系爭土地已
    支付予被告徐玉娟美金20,198元，支付予被告李梅桂美金10
    4,850元，有原告提出之匯款單據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
    3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又系爭土地
    之市值為528,928元，有張江水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113年7
    月4日113-JSI-000000號函檢送之估價報告書可參（見本院
    卷第375頁，估價報告置於卷外），兩造均同意系爭土地價
    值美金16,350元(見不爭執事項㈧)，是原告基於同一原因事
    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扣除所受利益後，原告所受之損
    害為美金108,698元(計算式：美金20,198元+美金104,850元
    -美金16,350元=美金108,698元)。是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
    關係請求被告徐玉娟賠償其美金108,698元，應屬有據。
　⒊原告另主張被告李梅桂與被告徐玉娟為母女關係，被告李梅
    桂亦知悉系爭土地是農業區土地，卻以建地價格出售，被告
    共同實施詐欺行為，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然經被告
    李梅桂否認，並以前詞抗辯。觀之原告與被告徐玉娟於111
    年7月10日之錄音對話，及證人徐玉芳、童翠芬之上揭證詞
    ，雖可證明被告徐玉娟有告知原告系爭土地不實資訊之詐欺
    情事存在，致原告陷於錯誤向被告李梅桂購買系爭土地，然
    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李梅桂曾參與且知悉上開詐欺情事，難以
    此遽認被告李梅桂與被告徐玉娟有何共同詐欺行為。原告復
    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李梅桂有共同詐欺之行為，則其主
    張被告李梅桂亦應依共同侵權行為之規定負連帶損害賠償責
    任，尚難採取。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
    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徐玉娟之前開請求
    ，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則依前揭法律規定，原
    告就被告徐玉娟應給付之金額部分，得請求自催告時起，加
    計法定遲延利息。兩造同意法定遲延利息自112年2月3日起
    算（見不爭執事項㈩），從而，原告併請求被告徐玉娟自該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自
    屬有據。
  ㈥至於原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後之翌日113年9月26日表示言詞辯
    論庭期當日筆錄所載訴之聲明與其先前主張不同等語（見11
    3年9月26日公務電話紀錄單），然原告於113年8月15日準備
    程序期日表明訴之聲明如前所述，嗣於113年9月18日提出民
    事辯論意旨狀於訴之聲明欄記載被告應給付美金125,048元
    及自最後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上開
    金額如其中一名被告為給付，另名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
    義務等語（見本院卷407頁），本院乃於113年9月25日言詞
    辯論期日行使闡明權，令原告敘明之，經原告變更聲明內容
    為與前述113年8月15日準備程序期日所聲明之內容相同，並
    載明於該次言詞辯論期日筆錄中，復經原告為充分之攻擊防
    禦及完全之辯論，是有關訴之聲明要無原告所指言詞辯論筆
    錄記載之聲明有誤之情形，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徐玉娟給
    付美金108,698元，及自112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
    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事證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
    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均無影
    響，爰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碧蓉
　　　　　　　　　 
　　　　　　　　　            法  官  李承桓 
　　　　　　　　　
　　　　　　　　　            法  官  林珈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宛榆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604號
原      告  胡碧嬌  

訴訟代理人  陳信村律師
被      告  李梅桂  

            徐玉娟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童翠芬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徐玉娟應給付原告美金108,698元，及自民國112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減縮部分除外）由被告徐玉娟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因不動產之物權或其分割或經界涉訟者，專屬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其他因不動產涉訟者，得由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民法第10條第1、2項定有明文。所謂其他因不動產涉訟，係指因不動產之物權或其分割或經界以外，與不動產有關之一切事項涉訟者而言（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155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就坐落雲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買賣關係已經撤銷，依不當得利及共同侵權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而系爭土地位在本院轄區內，是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原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美金125,04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嗣於民國113年8月15日準備程序期日減縮聲明為：㈠被告李梅桂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美金108,69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上開第㈠、㈡項之給付，於任一被告為給付後，其他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同免責任（見本院卷第397頁），核原告上開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係本於同一不當得利、侵權行為法律關係之基礎事實，尚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原居住在高雄市，但在30幾年前往美國，目前居住於美國加州庫比蒂諾市，原告於民國105年在庫比蒂諾市教會認識被告徐玉娟，當時原告並不知道被告徐玉娟係被告李梅桂之女，而被告徐玉娟在與原告交往閒談中得知原告頗有積蓄，竟意圖為被告不法所有以欺罔之方式使原告陷於錯誤，致原告受騙以偏離市價顯不合理之價金購買系爭土地。
　㈡109年8、9月間，被告徐玉娟利用原告在美國居住30多年，對臺灣各鄉鎮地區地理位置已然不熟悉之機會，向原告佯稱：GOOGLE將在雲林縣斗六市工業區購買土地，附近的地價將大有漲幅，其認識一位老婆婆有一塊土地在附近是建地可供建築，已有7、8位友人集資欲向老婆婆購買，原告可以每坪60,000元購買50坪土地共3,000,000元，且以後退休也可在該處建屋居住並傳福音等語（下稱系爭言論）。被告徐玉娟鼓吹土地很好，催促儘快買入，致原告陷於錯誤，遂以美金104,850元向該名老婆婆（嗣後查明該名老婆婆即是被告李梅桂）購買50坪土地，價金分別於109年9月28日、109年10月20日、109年10月23日匯美金10,000元、90,000元、4,850元至被告李梅桂之臺灣銀行斗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另被告徐玉娟要求相關費用，於109年9月16日代收訂金美金10,000元，109年9月22日收取仲介費6,698元，108年10月2日收取仲介費美金2,500元，110年2月9日收取性質為代書費之產權費美金1,000元，以上支付土地價金美金104,850元、相關費用美金20,198元，共計美金125,048元。原告已付清上開款項，被告徐玉娟並稱可包辦過戶登記手續等語，故關於系爭土地過戶之事均由被告徐玉娟一手包辦處理，系爭土地乃於110年1月6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所有權至原告名下。
　㈢系爭土地過戶手續辦畢後，被告徐玉娟將土地所有權狀交給原告，原告始知被告徐玉娟口中所稱之土地實際地號為雲林縣○○鄉○○段000000地號，但原告因離開臺灣已久，根本不知道元長鄉與斗六市間距離為何，直至111年初住在臺灣的表姨知道原告在臺灣有購買土地，遂要表姨的孫子即訴外人黃清賢去查明土地狀況，至此原告始知系爭土地坐落的元長鄉距離斗六市甚遠。原告為此打電話詢問相關人員，最終問得證人即雲林縣北港鎮地政事務所（下稱北港地政）登記課長蔡坤蒼，方知道系爭土地為農業用地，根本不能建築。
　㈣原告於今年即111年1月底向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下稱斗六地政）申請系爭土地登記資料，看到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上出賣人即被告李梅桂之地址與被告徐玉娟同址，內心懷疑被告徐玉娟當初口中所指「老婆婆」是否為被告徐玉娟之母親，查詢後果然證實被告為母女關係，並再請教證人蔡坤蒼後得知系爭土地每坪至多不超過15,000元，原告始知受騙。
　㈤被告母女都知道系爭土地是農業區土地，卻以建地價格出售，要屬共同詐欺，系爭土地每坪至多1萬多元價格，被告卻以每坪6萬多元出售與原告。
　㈥原告向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下稱雲林地檢署）提告被告涉犯詐欺罪，經雲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398號不起訴處分，原告不服提起再議，臺灣臺南高等檢察署臺南分署認再議有理由將該案發回續查。
　㈦原告因遭詐騙而為意思表示，爰以本件起訴狀之送達作為撤銷買賣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又被告共同詐欺原告，為此，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李梅桂應返還3,000,000元，並依共同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美金108,698元。
　㈧並聲明：
　⒈被告李梅桂應給付原告3,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美金108,69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上開第⒈、⒉項之給付，於任一被告為給付後，其他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同免責任。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土地原為被告李梅桂所有，109年10月7日訂定土地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以3,000,000元出售與原告，土地之買賣價格並非如原告起訴狀所稱為美金125,048元。又系爭買賣契約已履約完畢，事隔2年多，原告才反悔稱是遭欺罔才購買系爭土地，實則當初在出賣土地時，就土地位置、面積、價格均經雙方合意，何來欺騙之理。
　㈡被告李梅桂否認有施以詐術，再者，原告主張在105年間就受詐術欺騙，卻在多年後以思及過往種種為由提起本件訴訟，主張受詐欺撤銷系爭買賣契約，顯逾民法規定之1年除斥期間，自不得以受詐欺為由撤銷買賣之意思表示。
　㈢被告李梅桂自始就有表明系爭土地是農地，從未掩蓋土地是農地一節，也從未向原告偽稱土地是建地，承辦代書即證人童翠芬亦知悉此事。
　㈣價金3,000,000元是由被告徐玉娟與原告所議定，當時也有其他人欲向被告李梅桂購買系爭土地，但被告徐玉娟表示在美國有朋友出價3,000,000元，被告李梅桂始同意以此價格出售系爭土地。
　㈤系爭土地早期是農地，被告李梅桂曾收到政府機關通知可變更為建地，但當時並未去辦理變更，至出賣予原告時，系爭土地仍是農地。被告徐玉娟當時與原告間之商議過程，被告李梅桂全未參與，被告李梅桂亦不知原告有無查證過地目及行情，但原告既然願意購買系爭土地，顯然係同意接受土地狀況。又被告李梅桂在出售系爭土地前就曾囑咐被告徐玉娟買賣必須誠實，必須將系爭土地為農地一事如實告知買方，被告李梅桂從無欺騙隱瞞系爭土地為農地。況且原告向雲林地檢署提告被告涉犯詐欺罪，經雲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398號為不起訴處分。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80、233、263-264、352、398-399頁）：
　㈠原告與被告李梅桂於109年10月7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原告以3,000,000元購買被告李梅桂所有系爭土地，雙方並於110年1月6日辦理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名下。
  ㈡被告李梅桂、徐玉娟為母子關係，原告自30幾年前即前往美
    國，原告與被告徐玉娟商議購買系爭土地時，原告人在美國
    ，被告李梅桂人在臺灣。
  ㈢原告為購買系爭土地已支付與被告李梅桂價金3,000,000元，每平方公尺單價約為18,150元(計算式：3,000,000元÷165.29平方公尺)。
　㈣原告為購買系爭土地已支付予被告徐玉娟相關費用美金20,198元，並依被告徐玉娟之指示，分別於109年9月28日匯款美金10,000元、於109年10月20日匯款美金90,000元、於109年10月23日匯款美金4,850元予被告李梅桂以支付購買系爭土地之價金3,000,000元，以上共計美金125,048元(計算式：(20,198元+10,000元+90,000元+4,850元=125,048元)。
  ㈤系爭買賣契約之當事人為原告與被告李梅桂，被告徐玉娟並非系爭買賣契約之當事人，原告於111年11月1日提起本件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2年2月3日合法送達被告徐玉娟(見本院卷第125頁委任狀)、於111年11月7日送達被告李梅桂(見本院卷第51頁送達證書)，原告行使民法第92條第1項受詐欺撤銷意思表示，係以被告李梅桂為相對人。
  ㈥系爭土地屬雲林縣元長鄉都市計劃農業區土地，111年1月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平方公尺950元。
  ㈦雲林縣鄉鎮區域圖如本院卷第255頁所示，元長鄉與斗六市並未相鄰。
　㈧系爭土地於現行不動產市場條件評估價值為528,928元，兩造同意匯率按新臺幣32.35元兌換1美元計算，則系爭土地價值為美金16,350元(計算式：528,928元÷32.35=16,350.17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㈨如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有理由，則原告之損害數額
    為美金108,698元(計算式：125,048元-16,350元=108,698元
    )。
  ㈩如原告的請求有理由，兩造同意法定遲延利息自112年2月3日起計。
  原告與被告徐玉娟於111年7月10日有如本院卷第345-352頁勘驗筆錄所示之對話。
四、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64、399頁）：
  ㈠原告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是否已逾除斥期間？
  ㈡原告主張被告徐玉娟故意告以系爭言論詐欺原告，是否有據？被告李梅桂有無隱匿系爭土地為農地之事實？
  ㈢原告得否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
  ㈣原告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李梅桂返還3,00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是否有據？
  ㈤原告依民法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美金108,698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是否有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未逾除斥期間：
　⒈按表意人撤銷其因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應於發見詐欺後一年內為之，民法第93條前段定有明文。該項期間係法定除斥期間，其時間經過，撤銷權即告消滅，縱未經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法院亦應依職權予以調查審認，以為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3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其與被告李梅桂於109年10月7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約定以3,000,000元購買系爭土地，系爭土地於110年1月6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名下等情，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暨異動索引、土地登記申請書、印鑑證明、匯款單據、不動產買賣契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7-37、83-8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可認屬實。至原告主張其於111年間始知悉系爭土地為農業用地，不能供建築使用，其將撤銷之意思表示載明於起訴狀，並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撤銷系爭買賣契約等語，則經被告否認，辯稱：原告已逾民法規定之1年除斥期間，不得撤銷等語。
　⒊經查，證人蔡坤蒼到庭具結證稱：有印象原告撥打電話給我。他說他買了一塊土地，想知道是建地還是農地，原告有告訴我名字，因為要告訴我個資我才能幫他查，他的名字是胡碧嬌。原告跟我說地號，即本件系爭土地，他問系爭土地能否蓋房子，我查詢地籍資料後，分區及使用地類別都是空白，地政事務所不會有資料，研判是都市計畫內的土地，所以請他詢問元長鄉公所等語(見本院卷第228頁)。
　⒋證人即雲林縣元長鄉公所(下稱元長鄉公所)建設課技士莊武諺到庭具結證稱：原告有打電話給我，他說他住在美國，有土地相關的事情想要請教我，他跟朋友接洽介紹一塊土地，他問那塊土地能否蓋房子，他有給我地號，請我查詢，是系爭土地，我說這是都市計劃土地，土地使用分區是農業區，如果要蓋廠房或房子是不太可能。他有問能否去作土地變更，我跟他說是農業區，就我所知依照相關規定不太可能變更成建地等語(見本院卷第229-230頁)。
　⒌查證人蔡坤蒼、莊武諺均為公務員，與兩造無利害關係，並已具結擔保證言憑信性，衡情應無虛偽證述之必要，應可採信。依上開證人蔡坤蒼、莊武諺之證詞，並參諸卷附之電話撥打紀錄(見本院卷第205-208頁)，原告於111年1月16日、同年月17日致電北港地政，於111年2月6日致電元長鄉公所，堪認原告確曾於上開日期向北港地政及元長鄉公所之公務人員查詢系爭土地事項。原告並於111年1月17日調取系爭土地第一類謄本，有北港地政113年2月27日北地三字第1130001212號函檢送之查詢申請紀錄可參（見本院卷第211-215頁）。綜合上開證據調查結果可知，兩造間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時間固為109年10月7日，然原告於000年0月間始知悉系爭土地地目為農業用地，不能供建築使用，並於111年11月1日提起本訴（見本院卷第9頁），起訴狀繕本於111年11月7日送達被告李梅桂(見本院卷第51頁)，未逾民法第93條規定之1年除斥期間。
  ㈡原告主張被告徐玉娟故意告以系爭土地係建地可以建築等語詐欺原告，應屬有據；惟依原告所舉之事證，尚不能證明被告李梅桂有隱匿系爭土地為農地之事實：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第345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亦有明文。再按民法上之詐欺，必詐欺行為人有使他人陷於錯誤之故意，致該他人基於錯誤而為不利於己之意思表示者始足當之。倘行為人欠缺主觀之詐欺故意，縱該他人或不免為錯誤之意思表示仍與詐欺之法定要件不合，無容其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意思表示之餘地（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另按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96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徐玉娟故意告以系爭言論，被告李梅桂隱匿系爭土地為農地，均致原告陷於錯誤，以建地之價格向被告李梅桂購買系爭土地等情，業據其提出網路地籍圖、實價登錄查詢、錄音光碟暨譯文為證（見本院卷第219-221、301-309頁），然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被告徐玉娟故意告以系爭言論、被告李梅桂隱匿系爭土地為農地，致原告陷於錯誤而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及交付價金等事實，負舉證之責。
　⒊原告於109年10月7日與被告李梅桂訂立系爭買賣契約，每平方公尺單價約為18,150元，總價為3,000,000元，原告已陸續給付被告李梅桂價金3,000,000元之事實，有系爭買賣契約、匯款單據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5-37、83-85頁），被告李梅桂對於上開事實，亦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㈢、㈣)，是原告已依系爭買賣契約給付被告李梅桂買賣價金3,000,000元，應可認定。次查系爭土地登記簿謄本記載系爭土地之使用地類別為空白，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記載系爭土地編為農業區用地(見本院卷第119頁)。復依證人莊武諺具結證稱：系爭土地使用分區是農業區，要蓋廠房或房子是不太可能，依照相關規定不太可能變更成建築用地等語(見本院卷第229-230頁)，顯然系爭土地於兩造訂約時，屬無法供建築使用之土地。
　⒋復依本院勘驗原告所提錄音光碟，原告與被告徐玉娟於111年7月10日有如下之對話：被告徐玉娟：「我先跟你講，這塊地絕對是可以蓋的，而且我跟你講田地我都問過我買的那個桃園的地，先跟你講先跟你講清楚，不然我們今天要跑三個地方。」原告：「我可不可以先問你個問題。」被告徐玉娟：「沒有沒有我先講，因為你找人去打聽是錯誤的，我妹妹這兩天19號我們台北的都更開完會，創那個車位。」原告：「你上次不是，你上次不是跟我說我那個地可以變更，也可以蓋房子嗎？」被告徐玉娟：「是。」原告：「那這個話是誰告訴你的。」被告徐玉娟：「我妹妹告訴我的。」原告：「你妹妹告訴你可以變更的。」被告徐玉娟：「對。」原告：「可是賣房子的人是李梅桂阿。」被告徐玉娟：「因為李梅桂是我媽媽當然是我妹妹在代言，我媽媽不認識字，小姐我跟你說過了，他不認識字。」原告：「所以可以變更。」被告徐玉娟：「我沒有騙你，我騙你幹甚麼。」原告：「所以可以變更可以蓋房子全部都是你妹妹。」被告徐玉娟：「可以。」原告：「Ok。」被告徐玉娟：「我跟你說民國60年，一次叫我們去變更，民國90年一次叫我們去變更，變更就變建地，就要扣稅扣很多，我媽媽不要。」原告：「那我問你啦。」被告徐玉娟：「過程先讓我講，我講給你聽你就了解，你安靜，不然要怎麼處理事情，你不要擔心我不是騙子我不是壞蛋，大家認識這麼久，我也希望你能賺錢，咱說真的。」原告：「我現在不想賺了啦我現在不想賺了啦。」被告徐玉娟：「聽我講，不是啦，不是賺不賺，我不是說我希望嗎，賺不賺那是你的事情，我已經說是我希望，我沒有要害你，不要老說我要害你，騙子啦，有的沒的，要先問，我跟你講我妹妹19號後會回去斗六，會去斗六市政府翻出這個案件，你記不記得我桃園有買地，對不對，那我專程問我桃園的地主，我說，因為我妹妹跟我說我也在求證阿，因為我也有丟錢進去對不對，我說農地可以分割嗎，他說可以，一定要750坪就是要一分多地才可以分割，那我說幾10坪幾10坪分割是甚麼，他說都市計畫的才能分。」原告：「OK，那我就等你妹妹去查。」被告徐玉娟：「那你就等一下，他還沒回去斗六，在處理都更的事情，在處理都更的事情，我有跟秀儀說，叫他稍等一下。」原告：「當初要賣給我那個房價的價錢是誰決定的那個房價。」被告徐玉娟：「那個價錢是因為之前有，桃園有人一批人下來一個女的帶來的，跟是聽我妹妹這樣講，6萬塊要跟我們買，所以那6萬是這樣來的。」原告：「OK。」被告徐玉娟：「那時候，先聽我講，為什麼我媽媽沒賣，因為她整批都要買，我媽媽不想要賣。」原告：「那個合同。」被告徐玉娟：「我妹妹有跟我說，今天這麼煩，他說媽媽做事情做不對，整個都賣掉好幾千萬他不賣，要割那一小塊。」原告：「我問過所有斗六的我問過所有斗六的官方大家都說那個不能變更。」被告徐玉娟：「不是啦，可以啦，跟你說，我現在查出來給你看，他上面也可以放房子，可以。」原告：「那個價錢，當初我要買的時候是李梅桂決定的嗎，還是你妹妹決定的。」被告徐玉娟：「我妹妹決定的，是因為有桃園的人來要買，買6萬，我一直跟你說人要來買，買6萬，我才跟他說5萬可以，他說不行人要來買6萬，所以才賣6萬是這個原因，價錢是這麼來的。」原告：「那李梅桂你的媽媽知道她賣這個價錢嗎？」被告徐玉娟：「他知道阿，錢都匯到我媽那裏他怎麼會不知道，要來買的人都嘛知道怎麼會不知道哩。」原告：「所以我的錢是匯到妳媽媽的戶頭。」被告徐玉娟：「李梅桂李梅桂李梅桂，我媽媽我跟你說她真的不識字，我妹妹在處理。」原告：「我現在想知道說那個房子那個地，我要把錢拿回來，那個地我不要了可不可以。」被告徐玉娟：「不是這樣嘛，要等我媽媽整片賣出去，一起賣。」原告：「要甚麼時候？」被告徐玉娟：「我怎麼會知道勒。」原告：「你聽我說，我現在很欠錢，因為我…。」被告徐玉娟：「去貸款阿。」原告：「我貸不出來。」被告徐玉娟：「有買賣合約你也不能這樣，我又不是給你騙錢。」原告：「你那旁邊的地，沒有人賣到那個程度啦。」被告徐玉娟：「NONONONO，你自己不知道，要現場去看，那隔壁有人蓋別墅。」原告：「我跟你講喔，我跟官方，官方不是一般的官方喔，是很官方在上面的人，人都跟我說不能變更，也不能蓋房子，什麼都不行，這個人不是簡單的人物，他已經是很大的一個官員，我不會騙你，他說不能蓋房子也不能變更，甚麼都不行。」被告徐玉娟：「沒問題，可以放房子在上面的。」原告：「人家都告訴我不能變更也不能蓋房子。」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45-352頁）。
　⒌自兩造上開對話觀之，原告數度詢問系爭土地可否供建築使用，並向被告徐玉娟表示依其所詢資訊，系爭土地不能辦理變更為建築用地，被告徐玉娟則多次強調，被告李梅桂所出售之系爭土地可變更為供興建房屋使用之土地，且其本身也有向被告李梅桂購買土地，計畫一併轉售獲利，而代理被告李梅桂處理系爭土地出售事宜之人為被告徐玉娟之妹等情。據此，應可推知原告於訂約時，係以可供建屋為目的購買系爭土地，被告徐玉娟亦有向原告擔保系爭土地可供興建房屋使用。復依估價報告書所示，系爭土地於現行不動產市場評估價值為528,928元，換算每平方公尺地價只3,200元，而與系爭土地同段之住宅區用地，依照實價登錄價格每平方公尺地價落在4,840元至10,588元間，有張江水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113年7月4日113-JSI-000000號函檢送之估價報告書、網路地籍圖、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查詢資料、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9-221、249、375頁，估價報告置於卷外）。原告若非以建屋之目的而購買，何須以高出市價近六倍之價格購買不能供建築使用之農地。以上證據，足證原告購地之初，即以系爭土地可興建房屋為目的，而被告李梅桂亦係以建地之高價出售系爭土地與原告，殆無疑義。
　⒍經本院以上情詢問證人即被告徐玉娟之妹徐玉芳，據其具結證稱：我不懂土地買賣交易，完全沒有土地買賣交易經驗，我不清楚系爭土地買賣之過程，當時我在臺北帶外孫女。關於「系爭土地之地目可否變更？可否建築房屋使用？可變更為何種地目？」等問題，我完全不了解，我沒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我沒有跟被告徐玉娟說過系爭土地可以變更為建地，或可以建築房屋使用。我沒有和被告徐玉娟說有人表示要出1坪6萬元購買系爭土地。我沒有去斗六市公所、地政事務所或雲林縣政府詢問系爭土地之地目可否辦理變更等語（見本院卷第341-344頁），本院審酌證人徐玉芳為被告徐玉娟之妹，關係密切，應無甘冒偽證罪之風險而刻意偏袒原告之必要，其證詞堪值採信。依證人徐玉芳所述，實無被告徐玉娟所言由證人徐玉芳代理被告李梅桂出售系爭土地並向斗六市公所或雲林縣市政府申請地目變更之事實，足見被告徐玉娟向原告聲稱系爭土地可變更為建地等語，誠然不實。且依證人即代書童翠芬具結證稱：我把系爭買賣契約以國際郵件方式寄給被告徐玉娟，請她讓買方簽名之後再寄回來給我，我有告知被告徐玉娟系爭土地是農地等語(見本院卷第261頁)。足認被告徐玉娟於系爭買賣契約簽立前，已明知系爭土地為農地，且無申請變更地目為建地一事，卻故意告知原告不實資訊，聲稱系爭土地可供興建房屋，致原告陷於錯誤而購買系爭土地之詐欺情事存在。
　⒎惟按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遭被告共同詐欺等語，被告李梅桂辯稱：系爭土地之價格3,000,000元是我定的，我跟被告徐玉娟說系爭土地賣給別人要照實講，要良心講話，種田用的地要老實跟人家說等語(見本院卷第344頁)。本件雖可認原告係受詐欺而為購買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然詐欺係由第三人即被告徐玉娟所為，原告就被告李梅桂有何對原告詐欺、或有何明知或可得而知被告徐玉娟施用詐術之具體情事均未予指明，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佐其說，僅空言泛稱被告為母女關係，均知悉系爭土地是農業區土地，卻以建地價格出售，要屬共同詐欺等語，自無從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系爭買賣契約。
  ㈢原告既不得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則原告依撤銷後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李梅桂返還已付價金3,000,000元，亦屬無據。
  ㈣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徐玉娟給付美金108,698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481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民法第216條之1亦有明定。是債權人因同一原因事實而受有損害及利益時，自應於損害中先扣除所受之利益，於扣除後，若仍有損害時，債務人始負賠償責任。末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
　⒉原告主張因被告共同侵權行為致其受有損害，損害數額為美金108,698元等語。經查：被告徐玉娟於系爭買賣契約簽立前，明知系爭土地為農地，亦無申請變更地目為建地一事，卻告知原告系爭土地可供興建房屋，致原告陷於錯誤而購買系爭土地等情，已如上述，堪認被告徐玉娟故意以上開背於善良風俗方法詐欺原告，致原告受有財產上之損害，而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侵權行為，原告自得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徐玉娟賠償其損害。本件原告為購買系爭土地已支付予被告徐玉娟美金20,198元，支付予被告李梅桂美金104,850元，有原告提出之匯款單據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3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又系爭土地之市值為528,928元，有張江水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113年7月4日113-JSI-000000號函檢送之估價報告書可參（見本院卷第375頁，估價報告置於卷外），兩造均同意系爭土地價值美金16,350元(見不爭執事項㈧)，是原告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扣除所受利益後，原告所受之損害為美金108,698元(計算式：美金20,198元+美金104,850元-美金16,350元=美金108,698元)。是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徐玉娟賠償其美金108,698元，應屬有據。
　⒊原告另主張被告李梅桂與被告徐玉娟為母女關係，被告李梅桂亦知悉系爭土地是農業區土地，卻以建地價格出售，被告共同實施詐欺行為，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然經被告李梅桂否認，並以前詞抗辯。觀之原告與被告徐玉娟於111年7月10日之錄音對話，及證人徐玉芳、童翠芬之上揭證詞，雖可證明被告徐玉娟有告知原告系爭土地不實資訊之詐欺情事存在，致原告陷於錯誤向被告李梅桂購買系爭土地，然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李梅桂曾參與且知悉上開詐欺情事，難以此遽認被告李梅桂與被告徐玉娟有何共同詐欺行為。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李梅桂有共同詐欺之行為，則其主張被告李梅桂亦應依共同侵權行為之規定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尚難採取。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徐玉娟之前開請求，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則依前揭法律規定，原告就被告徐玉娟應給付之金額部分，得請求自催告時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兩造同意法定遲延利息自112年2月3日起算（見不爭執事項㈩），從而，原告併請求被告徐玉娟自該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㈥至於原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後之翌日113年9月26日表示言詞辯論庭期當日筆錄所載訴之聲明與其先前主張不同等語（見113年9月26日公務電話紀錄單），然原告於113年8月15日準備程序期日表明訴之聲明如前所述，嗣於113年9月18日提出民事辯論意旨狀於訴之聲明欄記載被告應給付美金125,048元及自最後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上開金額如其中一名被告為給付，另名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等語（見本院卷407頁），本院乃於113年9月25日言詞辯論期日行使闡明權，令原告敘明之，經原告變更聲明內容為與前述113年8月15日準備程序期日所聲明之內容相同，並載明於該次言詞辯論期日筆錄中，復經原告為充分之攻擊防禦及完全之辯論，是有關訴之聲明要無原告所指言詞辯論筆錄記載之聲明有誤之情形，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徐玉娟給付美金108,698元，及自112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事證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碧蓉
　　　　　　　　　 
　　　　　　　　　            法  官  李承桓 
　　　　　　　　　
　　　　　　　　　            法  官  林珈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宛榆


